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國易字第1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金門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福海   

訴訟代理人  沈炎平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勝松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林妤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

17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06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5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⑴自民國105年12月8日起至106年9月26

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⑵超過新台幣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部分，與該假執行之宣告

暨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上開⑵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

上訴人負擔7/1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

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金門縣政府(下稱上訴人)法定代

理人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變更為甲○○，其具狀聲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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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訴訟，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

人)於訴訟中向經濟部申准解散登記，並由全體股東推選乙

○○為清算人，有經濟部109年12月29日函、公司變更登記

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9-43頁)。茲乙○○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亦屬有據。

 ㈢被上訴人前於105年12月6日以書面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

任，經上訴人以106年3月24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拒絕賠償

理由書(原審卷一第45-59頁)拒絕賠償後，提起本件國家賠

償訴訟，核與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規定相

符。

㈣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如本判決附表二所示編號3、椅子70張、

編號13、損壞餐具1組項目，請求上訴人各賠償新台幣（下

同）3萬5000元及18萬6450元，於本院則於請求總金額未增

加情形下，依序將各該項請求賠償金額擴張為7萬元及39萬

1545元，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項目請求，

為請求金額之流用，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改建前，

以下同)、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之設置或

管理機關，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豪雨，因上訴

人對於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

榮湖淨水場等公有公共設施(以下合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致伊經營之金沙湖畔商務大飯店(下稱金沙湖畔

飯店)外嚴重積水，造成飯店無法營業及其內動產及裝潢淹

水而受損，致伊因此受有營業損失32萬7098元、動產泡水毀

損62萬4596元及支出修復費用196萬9421元之損害等情，爰

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賠償

292萬11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逾上開項目、金額部分，業經原審

判決被上訴人敗訴確定，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則以：伊對於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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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飯店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水災而受損，與系爭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無相當因果關係。況縱認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依

被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以證明其受有損害，倘有損害，

亦應扣除折舊，且被上訴人對於該水災事故損害之發生與有

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0萬4786元及自105年12月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其餘之訴。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

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

聲明：⑴原判決關於後開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⑵上開廢

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21萬6329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兩造

對他造之上訴或附帶上訴，則各聲明駁回其上訴或附帶上

訴。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三第110-111頁)

 ㈠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大雨，被上訴人所經營之

金沙湖畔飯店內外發生淹水。

 ㈡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6日以書狀向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請求

書，上訴人於106年3月24日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作成拒絕

賠償理由書。

 ㈢上訴人於105年11月起進行金沙二號橋樑進水引道拓寬、加

高工程。

㈣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為上訴人設置，堤南抽

水站為上訴人管理。

㈤榮湖淨水場與堤南排水口為金門縣自來水廠實際管理，上訴

人為管理機關。

㈥被上訴人向經濟部申請公司解散登記獲准，股東乙○○、虞

幼祥推選乙○○為清算人，惟無向該管法院聲報就任，亦未

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

六、本院之判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㈠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08年12月18日修

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

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

欠缺，則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

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1494號判決)。又此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

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由其管理」，且

「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

之適用，並不以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同法條108年

12月18日修正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327號判例

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就系爭設施之設置

或管理有欠缺，造成其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

凌晨豪雨時發生淹水致其財產受損害，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

償責任，應適用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

㈡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為上訴人設置及管理(其中金沙水庫

為經濟部以102年7月16日經授水字第10200623570號公告更

正其管理機關為上訴人)，為上訴人自認或不爭執；金沙湖

畔飯店位處金沙溪東側及榮湖南側，其西側鄰近金沙假日大

飯店，且隔環島北路與金沙水庫為鄰，有google地圖、衛星

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223-225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定

屬實。又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

署）106年12月20日中象參字第1060016740號函提供之金門

氣象站逐時氣象資料，金門地區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累

計降雨量為109.5mm（原審卷一第241-243頁)，依該局104年

版雨量分級表，該次降雨屬於「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

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而非豪雨（24小時累

積雨量達200mm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mm)、大豪雨或超大豪

雨等級。

㈢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有欠缺，對於金沙二號橋之設置

有欠缺，均與金沙湖畔飯店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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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依99年6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里

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域排水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

書(以下簡稱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1頁摘要關於計畫緣起，

其內容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

為金門縣最大之集水區，集水範圍包括金門縣管區排南垵區

排、英坑區排、忠孝新村排、光前溪及北斗門。」「計畫區

內曾於民國94年泰利颱風、95年珍珠颱風發生淹水災害，淹

水範圍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遭，包括汶沙里第一、第二富

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地區及金沙溪斗門溪匯流鄰近地區

等。金沙水庫位於金沙溪下游出海口附近，於66年由國軍官

兵建造完成，原本為解決金門供水問題，但完工後一直有漏

水與水質鹽化的問題，未能如期供水，直到88年金沙水庫開

始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惟水庫溢洪

道加高改善後，金沙水庫水位升高，加上鄰近低窪地區排水

路出口閘門故障，使得歷次颱風豪雨(如泰利颱風及珍珠颱

風)，都讓汶沙里週邊之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及金沙

抽水站周遭積水不易消退，造成農地及社區之淹水、交通阻

斷，經濟損失嚴重。」等語(本院卷三第65頁)。由此可知，

金沙水庫係66年即國家賠償法70年7月1日施行前所設置，則

不論其設置是否有欠缺，雖無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適用

(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條)。惟金沙水庫於88年進行改

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將水庫溢洪道加

高改善水質問題引致減少排洪坡度，在相關配合改善排水計

畫尚未完成前，遭逢2年1次重現期降雨（2年重現期降雨量

為104.5mm)時即有可能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之淹水災

害；金沙水庫下游溢洪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

成不利之影響，有原審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

(下稱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作成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

外放，第6、16頁）可按。金沙水庫為上訴人管理之公有公

共設施，上訴人於88年修繕時加高該水庫溢洪道減少排洪坡

度，卻未能同時或適時配合改善相關排水計畫，對上游豪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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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排水有不利之影響，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大雨時有發

生淹水災害之虞，依客觀基準顯缺少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

其管理即難謂無欠缺。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

積降雨量109.5mm，超過2年重現期降雨量，造成金沙湖畔飯

店等低窪地區發生淹水災害，自與金沙水庫溢洪道加高減少

排洪坡度之管理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

⒉金沙二號橋原橋之樑底高程EL:3.8m，改建後高程為4.63m

(該工程105年6月1日開工、106年12月26日完工)，為上訴人

於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陳明(鑑定報告第7頁)。該橋位於金

沙溪流入金沙水庫入口，金沙水庫滿水位因受溢洪道鋸齒堰

（EL3.70M）侷限，使其水位與金沙二號橋樑底高程相近(鑑

定報告附件八-6)。又依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7頁記載：金沙

溪排水系統集水區內，「以往淹水災害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

周邊，包括堤北(第一富康農莊)、堤南(第二富康農莊)及八

工區(金沙二號橋上游右岸)等，其原因主要為金沙二號橋堵

塞洪水溢淹…」(本院卷三第71頁)，顯見該橋樑為上游區域

洪水至下游金沙水庫的瓶頸段入口。105年5月22日凌晨1-5

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為109.5mm，已如前述。高雄技師公

會鑑定時並參酌金沙溪排水規劃書針對泰利颱風當日於金門

的降雨量96.6mm進行現況未改建的淹水模擬，得到實際淹水

面積107.57公頃，淹水深度0.25m-1.1m，模擬結果淹水面積

108.96公頃，淹水深度0.25m-1.46m；本案水理演算有關洪

峰流量分析一日暴雨量，其中2年重現期為104.5mm，10年重

現期為203.3mm；經由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算結果，金沙水

庫入流口(即金沙二號橋前)之洪峰流量2年為32.2cms，10年

為95.18cms；未改建前之金沙二號橋之排洪能力，其橋下既

有箱涵斷面Ａ＝12.94cm×3.22m，經由FLO-2D二維洪水災害

演算泰利颱風日降雨量96.6mm情況下，該斷面無法通過該降

雨引致之洪峰流量，造成108.96公頃面積淹水，而96.6mm降

雨量，尚低於前開規劃書推算之2年重現期降雨量104.5mm，

亦即未達金沙二號橋排洪能力，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3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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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洪峰流量，故造成溢堤引致淹水情況等情，認金沙湖畔飯

店於105年5月22日發生淹水情況，其具體原因與金沙二號橋

以上渠段之溪水溢堤導致淹水有直接關係，且淹水時降雨量

尚未達排水規定10年1次重現期降雨量，但卻引起大面積淹

水，明顯與金沙二號橋渠段之通洪斷面不足有直接關係等語

(鑑定報告第7-9、18頁)。據此情形，上訴人就金沙二號橋

之設置顯然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發生淹水，亦顯有相當

因果關係。

⒊金沙抽水站整體抽水能力為4cms，與金沙二號橋上游入口的

10年1次重現期之分配排洪量為95cms，2年為32.2cms ，縱

使不論其抽水效率，該抽水量對於減少大面積的淹水排除，

效果有限，但損失可稍微降低(鑑定報告第12頁)。而堤南排

水路閘門的開啟時間，金門縣金沙鎮公所皆依每日潮汐時間

表操作開啟，105年5月22日凌晨0時5分為滿潮，當日潮差屬

於大潮，乾潮時間6時5分，為避免海水倒灌至上游農田，該

水閘門於前日晚間關閉，並配合於乾潮時間開啟閘門等情，

有該日潮汐紀錄表、金門縣金沙鎮公所108年10月31日池建

字第1080019459號函可參(鑑定報告附件七、十)。據此研

判，由於正逢大潮時下游分洪道之閘門關閉6小時以上，恰

巧此時間集水區5小時內降下109.5mm大雨，引致協助排放金

沙溪流域之分洪道未能發揮功能，對上游淹水情況有明顯之

影響。該閘門操作如能因應大雨來臨，調整提前2-3小時開

放，應可減少上游低窪區淹水程度(鑑定報告第13、16頁)。

準此可知，金沙抽水站、堤南排水路閘門，僅能稍微降低損

失或者減少淹水程度，並非造成上開淹水災害之主要因素，

無礙於上訴人就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之管理、設置有欠

缺，造成淹水災害之認定。

 ⒋高雄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所為之鑑定流程，並無明顯違背一般

經驗與論理法則情形，堪認所為鑑定結果之專業判斷，應足

採信。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伊未同意改選任高雄技師公會為

鑑定云云。惟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7日具狀以原送鑑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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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過高為由，聲請法院改定以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並逕

將聲請狀繕本寄送上訴人(原審卷二第61-65頁)。嗣原審以

同月26日函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上訴人同年29日收受

該函副本(同上卷第79-81、89頁)，並配合該公會到場實施

鑑定之技師於同年7月25日或26日進行初勘，而無任何異議

（同上卷第109頁)。上訴人其後再抗辯原審改囑託高雄技師

公會鑑定程序上不合法，自不足取。

⒌另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計降雨量為109.5mm

，已如前述，雖略大於2年重現期之1日暴雨量104.5mm，但

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訂定之雨量分級標準，僅屬大雨等級

（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尚難謂

屬人類知識經驗所無法避免，亦無法防止損害發生之不可抗

力。上訴人抗辯該次降雨為不可抗力，顯非可採。

⒍綜上，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分別為上訴人所管理、設置之

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就前者之管理及對後者之設置均有欠

缺，且直接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堪認兩者確有相當因果關

係，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家

賠償，即屬有據。

 ㈣次就被上訴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營業損失32萬7098元(附表一)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5月22日至6月5日無法營業15日，

受有損失32萬7098元等語，並提出房價表及金門縣105年

觀光旅館平均房價及住用率為證(原審卷二第261-267

頁)。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此項請求未扣除相關營業成

本、營業費用及損失，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平均15日

之營業淨利計算其營業損失，再扣除營利事業所得稅方為

合理等語。

  ⑵查證人己○○證稱：發生水災之後，伊到現場估價，淹水

後過好幾天先清理，然後再送電，那時只是暫時性可以送

電，高壓、低壓設備在地下室，整個淹在水裡面，送電會

危險，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發票日期105年6月27日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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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已完成後才開立等語(原審卷三第61-63頁)；證人丙○

○證述：淹水過後請伊去施作，施作項目包含地下室補平

設施、地下室鋪塊石，約20幾天完工等語(同卷第10-13

頁)；證人戊○○亦證稱：105年7、8月左右至金沙湖畔飯

店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工程，施作時間約1

個月等詞(同卷第24-25頁)，堪認金沙湖畔飯店於同年7月

時，其地下室仍然在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項

工程，無法對外營業，被上訴人主張於前揭期間無法營

業，即屬可信。惟其依金門縣旅宿業觀光旅館該年度平均

房價1547元、40間房、住用率35.24％及15日來計算期間

無法營業之損失共32萬7098元，其所得金額僅為金門地區

觀光旅館當年度該期間之平均營業額，既不能反應被上訴

人實際之營業情形，且未扣除營業相關之成本、費用及損

失，尚難採取。

  ⑶本院認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之日平均營業淨利作為計

算標準，方切合其實際營業損失。而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112年4月11日北區國稅金門營字第1121319780號書函檢送

之被上訴人100-104年度之營業事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

卷二第149-165頁)，被上訴人於該5年期間經核定之營業

淨利總和為789萬6462元〔計算式：183萬1991元＋175萬3

273元＋98萬5778元＋108萬0657元＋224萬4763元＝789萬

6462元〕，其日平均營業淨利乘以15日之金額為6萬4902

元〔計算式：789萬6462元÷5÷365×15＝6萬4902元〕。據

此，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營業損失為6萬4902元，逾此範

圍部分，應不予准許。至此項損失賠償，倘依法應繳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應於獲賠償後依稅捐法令規定繳納，於計

算被上訴人損害金額時毋須扣除，附此敘明。

 ⒉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附表二)部分

　⑴全部否准項目－編號7-12、15-17：　

     被上訴人主張因本件淹水事件，其所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動

產泡水毀損，並提出金沙湖畔飯店內外淹水受損之照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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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為證(原審卷一第29-35、81-115頁、卷二第343-387

頁)，暨援引證人丁○○(原名陳朝福)之證言為憑。惟仔

細觀察核對該等淹水照片，僅可見到桌椅及餐廳內廚房鍋

具等設備淹水或受損概略情況，難以看出確實有如附表二

編號7-12之金將250W擴大機6台、KTV專用喇叭6對、無線

麥克風4組、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舞台七彩燈及調

光器等物，亦無法看出如附表二編號15-17之冷藏冰箱2

台、冷凍冰箱1台、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等冷凍冷藏電器

設備，即使被上訴人也無法具體指出該等泡水受損KTV相

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之所在(本院卷三第128-129頁)。

證人丁○○(原名陳朝福)於原審雖證稱：金沙湖畔飯店成

立後至水災淹水以前地下室作餐廳，日式料理附設KTV，

是民國幾年忘記了，但東西(指裝潢)是伊做的等語(原審

卷三第20頁)。然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83年開始經營，

為被上訴人陳明(本院卷三第129頁)，多年以後，餐廳附

設KTV部分，於水災淹水前是否仍然繼續提供，並無其他

客觀資料佐證，非屬無疑，縱使存在，該相關設備亦不排

除於泡水前已搬離而未受損，丁○○前開證言尚難佐證編

號7-12之KTV相關設備確因泡水受損。酌以各該KTV相關設

備及冷凍冷藏電器等物件價格較為昂貴，且係金屬製或兼

體積較龐大，目標顯著，倘淹水受損，短期內不致被迅速

清除，衡情應有充裕時間拍攝該等設備之災損照片。被上

訴人提出之淹水災損照片，卻無法見此等設備之蹤跡，實

與常情不符。再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書函檢

送之100-105年度被上訴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本院卷二第173-255頁)，由其所附被上訴人之財產目

錄，亦可知被上訴人所有價格較高之冷氣、冰箱、液晶顯

示器、液晶電視、收銀機系統、餐具及廚房設備、太陽能

熱水器系統、裝潢設備、防水工程與室內裝修工程等財

產，均列入固定資產，建立財產目錄，前開KTV相關設備

及冷凍冷藏設備卻未曾列入公司財產目錄內，被上訴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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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確有該等物品，並因淹水而受損，益有疑問。至於財產

目錄內之冰箱2台、玻璃展示冰箱1台，於101年間取得之

價格分別為1萬元(2台)、1萬0500元，與上開冷凍冷藏設

備價格較高，顯不相同。故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編號7-12、

15-17動產泡水損害部分，均應不予准許。

　⑵扣除折舊准許項目：　

    其餘編號1-6、13、14、18-21部分，大都可由前開淹水照

片看到確實有該等受損物品，而抽(污)水馬達雖無法得

見，但衡情屬如金沙湖畔飯店規模之旅宿業者必備，故認

被上訴人淹水受損動產，包括抽水馬達在內。又該等受損

物品，因被上訴人僅能提出事故發生後作成之估價單或統

一發票為證，無法提出取得各該財產之日期、價格、廠牌

及型號等相關資料，且其為新品價格，亦應按原物之使用

期間扣除折舊，以符合其市價。參酌被上訴人係於99年4

月27日設立登記，有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卷二第51頁)為

證，堪認其接手經營金沙湖畔飯店係自設立登記時起，則

於核算前開受損物品價值扣除折舊時，其使用期間當以自

99年4月27日起算至105年5月22日止為適當。另財物原始

價格，則斟酌卷內資料以合理價格認定之。又各該物品之

耐用年限及折舊率，參照行政院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

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之，暨依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

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

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

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即99年4月27日至105年5月22

日之使用期間，應以6年1月計）。又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

之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1年之折舊

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

之9/10，即其殘值為原價額1/10。據此審酌附表二上開編

號受損金額如次。

  ❶編號1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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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第3類第20項其他機械及設備、號碼32009之旅館及飯店

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7500

元。經原審搜尋相類加壓器交易市場之價格，有320元至

4700元不等共20種(原審卷三第181-187頁)，本院認以中

等價格21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

除折舊後之價格應為285元（試算表見本院卷三第131-132

頁）。

  ❷編號2圓桌桌腳12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價格2000元/張。經原審搜尋相類桌腳（1張)在交易市場

之價值，有700元至499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191-199

頁)，被上訴人所提單價，核屬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

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272元/張（試算表

見同上卷第133-134頁)。12張桌腳經折舊後之價值共3264

元。

  ❸編號3椅子70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價格1000元/張，為圓桌桌腳價格一半，金額尚嫌過高，

應以500元/張為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

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67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5-1

36頁)。70張椅子經折舊後之價值共4690元。

  ❹編號4抽水馬達3HP

　　屬於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號碼10205之排水設備，

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萬3500元，

原審搜尋相類3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3400元

至1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205-211頁)。本院認以

中等價格1萬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

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1360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7-138

頁)。。

   ❺編號5抽水馬達1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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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估價單價格為6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1HP抽水馬達

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000元至2萬0600元不等價格（同

上卷第215至219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6300元為當，則

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

858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9-140頁)。

   ❻編號6抽水馬達(1/2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

提估價單為4500元，原審搜尋相類1/2HP抽水馬達在交易

市場之價值，有1500元至67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三第225

至229頁)。本院認為以中等價格34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

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63元(試算

表見同上卷第141-142頁)。

   ❼編號13餐具1組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

票總價39萬1545元，其廠牌及數量不明，本院審酌被上訴

人原請求不含稅半數價格18萬6450元，而以此價格依定率

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2萬3569

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3-144頁)。

  ❽編號14保溫鍋1台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為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

單價格為5000元，原審搜尋相類保溫鍋在交易市場之價

值，有2400元至698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07-311

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339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

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62元(試算表見同上

卷第145-146頁)。

  ❾編號18窗簾5套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價格合計9700元（新製4500元＋2200元＋3000元），其質

料不明，本院審酌其金額尚可，堪以採取，以此價格依定

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1319元

（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7-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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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❿編號19消防灑水馬達1組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1之滅火設備，耐

用年限為5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價格為2萬3800元。

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7000元至7萬8000

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59-37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

2萬20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折舊，因最後1年折舊額加

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9/10，故折舊後

之價值以1/10計算為2200元。

   ⓫編號20屋外鈉光燈2組

　  為房屋之裝潢，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

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

3000元/組。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1000

元至32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77-378頁)。本院認以

中等價格165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

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07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9-150

頁)，2組合計814元。

  ⓬編號21插座1批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

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每只2件單價合計85

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1組2個插座)在交易市場之價值，

有65元至1572元不等價格(原審院卷三第381-383頁)，被

上訴人主張之價格並無過高，依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

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21元(試算表見同上卷

第151-152頁)。而被上訴人請求高達246組，以金沙湖畔

飯店主要淹水為1樓及地下室，此區域內是否有這麼多插

座，確實可疑。本院審酌實際情形，認為以30組即為已

足，故此部分可請求金額為630元。

  ⑶據上，關於動產泡水毀損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金

額合計為3萬9914元。

 ⒊災後修復支出196萬9421元(附表三)部分

　⑴編號1擋土牆防水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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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6781元，已據其提出

發票1張、計算單據2張為證。證人丙○○於原審亦到庭

證述：計算單據、發票是按照施工方式及材料來作計

算，且連工帶料，伊有去現場施作，不記得材料與工資

分別為若干，大門前面原本是一個土坡，沒有擋土牆，

反光鏡非原本就有，植筋是原本比較低，要加10公分

高，要有鋼筋下去支撐，是牆的部分要增高，人孔也太

低，水會倒灌進去，導致地下室淹水，所以同樣要加高

等語(原審卷三第9-15頁)。衡酌證人丙○○為炬峰營造

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情誼，其

證言堪以採信。前開除去金沙湖畔飯店原本所無門前擋

土牆(含紅磚、水泥粉刷、油漆）及反光鏡、門後因加

高10公分(含植筋、紅磚、水泥粉刷)、人孔提升，及因

前開項目所生之怪手工資部分外之費用確為原有且必須

修復。

     ②依前開單據所示，地下室鋪塊石2工共4000元，堪認係

屬工資，且經扣除證人丙○○證述非金沙湖畔飯店原有

設施之門前擋土牆及反光鏡，或因此次修繕門後擋土牆

順勢加高、植筋、人孔提升、怪手工資部分，其餘修繕

部分共2萬7810元〔防水設施材料費合計1萬2810元＋地

下室鋪平材料1萬5000元〕則係新品材料，應予折舊。

審酌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於83年開始經營，堪認該建

物於斯時已建造完成，擋土牆防水、地下室舖平屬建物

附屬設備，其使用期間應自飯店建築物開始經營之83年

起算。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

舊率規定，擋土牆及地下室鋪平屬於第1類第2項編號10

205之其他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0年。據此計算折舊，

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該部分使用超

過21年，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

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2781

元，加計工資4000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67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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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編號2冰點氣冷式箱型機工程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其冷氣必要修復費用19萬4752元，已據提

出完工請款單及發票各1張、照片5張為證。證人蔡新倫

於原審亦證稱：淹水後去做冷氣測試，經測試後壞了，

要換新的，施作項目即如請款單所示。項目金額均確

實，為連工帶料，請款單上所載A區第2點、第6點是工

資，其餘是材料；B區上第2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

區下第1點1尺×2尺回風板組是材料；原本的冷氣就是4

台，2座落地式、2座直立式，且為4台換4台等語甚詳。

證人蔡新倫為金樂工程有限公司之受僱人，與兩造無親

屬關係或特殊交情，其證言應值採信。

　　②依證人蔡新倫之證述及前開單據，A區第2點1萬8000

元、第6點7500元、B區上第2點1萬8000元、B區下第1點

4000元是工資(共4萬7500元)，其餘45萬3500元為材

料，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

率之規定，此部分為動產，屬第1類第2項號碼10203之

箱型冷暖氣空調設備，其耐用年限5年，依定率遞減法

每年折舊369/1000，使用期間與計算動產泡水毀損情形

相同，均自99年4月27日起至105年5月22日止，已逾耐

用年限，其殘值以1/10計算。則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

萬5350元，加計工資4萬7500元後，必要修復費用合計

為9萬2850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③至上訴人抗辯發票之買受人非為被上訴人，無從與請款

單相互援引參照云云。然觀該完工請款單已載明業主為

被上訴人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請款單與發票上所載項

目、品名等內容及金額亦均一致，並經證人蔡新倫到庭

作證，所辯自不足採。

　⑶編號3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部分：

　　①金沙湖畔飯店之地下室淹水嚴重，燈具、風扇、壁扇及

電源線、開關箱等項，因泡水或受潮而損壞或須配合受

損裝潢拆除更新，被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此項損害，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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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被上訴人請求其地下室之管線、燈具等受損更新

之費用9萬9375元(已扣除污水馬達部分)，有所提訴外

人大家防水測漏工程有限公司經手人王詰珉之估價單、

施作完成照片為證(原審卷一第147-149頁、卷二第431

頁)。其雖未能聲請傳訊該施作人員到庭為證，但各該

修復項目既屬一般餐廳通常會有之設備，該估價單記載

之施作項目、數量及價格，與所提施作完成照片相互觀

之，亦無不合理之情形，即應審酌一切情況折舊後准許

請求賠償。

　　②參酌上開估價單記載，裝燈配線配管工資3萬元，其餘6

萬9375元為材料，並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

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而金沙溪畔飯店建

築物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使用超過

21年，此部分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

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

為6938元，加計工資3萬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3萬6938

元。

　⑷編號4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修復費用6萬8000元，已據其提出

發票2張(金額合計14萬元)、照片5張(原審卷一第151-1

53頁、卷三第433-435頁）為證，證人己○○於原審亦

證稱：因淹水不能送電，高壓、低壓設備整個淹在水裡

面，而設備在地下室，送電會出事情，作一些簡單的檢

修，主要是絕緣處理，連工帶料，為配合客戶請款，8

萬元與6萬元可能會調整一下，讓他們請款作業方便，

總金額14萬元等語甚詳。證人己○○為訴外人隆易水電

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無特殊交

情，其證詞亦堪以採憑。

　　②前開費用證人己○○固證述發票之品名及金額，係配合

被上訴人需求所寫。但其中6萬元部分，發票上既明確

記載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而與另8萬元記載送電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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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者，明顯有所區別，前者核其性質即屬工資，該部

分費用額，應可免予折舊。而此項修復項目之材料，屬

第3類第15項編號31506之輸電、配電、變電設備，其耐

用年限為15年。而從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於83年開始營

業起算，迄淹水事故時已使用超過21年，是此部分材料

費用8萬元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8000元，加計

工資部分6萬元，其必要修復費用為6萬8000元。

　⑸編號5餐廳A區玻璃切割安裝及餐廳玻璃破損維修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共1萬2843元，已據

提出發票2張、照片3張為證。證人廖文相於原審亦證述

因為水災導致玻璃破掉，鏡子進水霧掉或破掉，為連工

帶料並做到完工，工資約4成等語甚明，該證人與兩造

無親屬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

　　②前開發票記載費用2萬7920元，證人廖文相證述工資為4

成即1萬1168元，其餘材料費用1萬6752元，核屬飯店內

之裝潢，比照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

年限為10年。因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迄淹水事故時已營

業使用超過21年，材料扣除折舊後為1675元，加計前開

工資，其必要修復費用為1萬2843元。

　⑹編號6木工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請求151萬3400元，並提出估價單1

張、修繕中照片2張（原審卷二第439-441頁）及聲請傳

訊證人丁○○(即陳朝福)。證人丁○○於原審雖證稱：

105年6、7月時，伊請工人去金沙湖畔飯店施作木工工

程，施作項目如估價單所示，因為淹水，造成牆壁、天

花板、一些櫃子毀損，把該拆的都拆，重新裝修，金沙

湖畔飯店有跟伊說他們單據遺失，伊說那麼久了要找看

看，而且伊也搬家，之後伊有找到，大概前幾天找到的

等語(原審卷三第16-22頁)。而觀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置於同上卷之證物袋內，原本已發還)，經原審檢視

該單據原本係以紅色墨水印刷其表格格線、「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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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寶號」、「經手人」等字樣，上有證人丁○○以

墨水為黑色之筆於施作之品名、數量、金額等欄位書寫

相關內容，惟其紙質、印刷墨水及書寫墨水均無顯示因

經過4年餘時間而褪色情形，是否確實於105年製作完

成，缺乏客觀資料佐證。

　　②證人丁○○於原審法官訊問：項目裡面有備餐櫃體，備

餐櫃體是否是水災之前就有時，答覆：沒有等語。但於

上訴人訴訟代理人詢問：證人剛剛說開立的估價單上，

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備餐櫃體在水災之

前是沒有的時，卻答稱：展示櫃、備餐櫃體是水災之前

就有的，我們重新整理等語(原審卷三第18-22頁)，其

前後之證述互有矛盾，其可信性亦非無疑義。

　　③被上訴人起訴後以106年11月14日準備書狀陳報之災後

修復費用合計161萬3515元，其附件七、木工裝潢部分

並無提出估價單或發票，於扣除其他項目之金額後，木

工裝潢費用額則僅為30萬9920元(原審卷二第79、159

頁)。但其後於相隔逾3年後之110年1月26日提出前開丁

○○估價單，木工裝潢金額竟暴增為172萬4500元，增

加金額超過141萬元，顯悖乎常情。倘以證人丁○○之

證述，扣除水災之前沒有的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

備桌櫃，金額為153萬7900元，差距亦近4倍。故縱使被

上訴人謂當時沒有計算到此部分金額，原起訴金額是將

災後修復支出之總金額扣除有單據之部分後，剩下的填

到木工裝潢云云，則既已確認災後修復之總金額，又何

以找到單據後，金額呈現暴增現象。尤其，被上訴人為

公司組織，倘有支付高達172萬多元修復費用，衡情須

製作相關會計憑證與帳冊，且因非屬小數目，理應記憶

較深刻，豈有起訴時誤認該部分金額僅30萬餘元，迨數

年後始發現高達172萬餘元之可能。故被上訴人主張支

出前開木工裝潢費用金額，尚難遽以採信。

　　④然金沙湖畔飯店地下室因淹水而受損，確有支出木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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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費用，以回復可供營業狀態之事實及必要。本院審酌

被上訴人原主張之木工裝潢費用額30萬9920元，其數額

並無不合理情形，認此項金額堪認係被上訴人所支出木

工裝潢之費用數額。參以證人丁○○證稱：「…以我們

來說，材料大約4成，工資大約6成，這是我們業界的比

例，差不多都這是這樣」等詞(原審卷三第17-18頁)，

足認上開費用其中12萬3968元〔計算式：30萬9920元×

40％〕為材料，其餘18萬5952元為工資。又木工裝潢亦

屬飯店建築物之附屬設備，耐用年限10年，金沙湖畔飯

店83年開始營業起算已逾21年，其材料扣除折舊後殘值

以1/10計算為1萬2397元，加計工資18萬5952元，此項

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9萬8349元。逾此範圍，應不予

准許。

　⑺編號7室內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室內裝潢修復費用7萬4270元，有所提估

價單1張、照片2張為證。證人戊○○於原審亦到庭證

述：因為水災本人及1位師傅去貼壁紙，連工帶料並做

到完工，活動拉門只是修理，使用之材料與之前相同，

地磚材料單價是600元，工錢單價是100元；壁紙材料單

價是250元，工錢單價是250元；止滑條材料單價是50

元，工錢單價是25元等語明確。該證人楊舜欽與被上訴

人並無親屬及無特殊交情，其證言堪以採憑。

　　②前開估價單費用額為15萬1400元，證人楊舜欽證述其中

工資共6萬5700元，材料費用8萬5700元，其材料部分為

飯店內裝潢，屬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

用年限為10年，自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使用之83年起

算，迄本件水災發生時止已使用超過21年，該材料費用

扣除折舊後價格為8570元（殘值1/10），加計前開工資

部分後，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7萬4270元。

　⑻據此，被上訴人就附表二所示災後修復費用，得請求賠償

之金額共為49萬0031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0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59萬

4847元〔計算式：營業損失6萬4902元＋動產毀損3萬9914元

＋災後修復費用49萬0031元〕。

㈤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

與有過失，係指被害人苟能注意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能注

意而不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竟不注意之

謂。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於地下室設置擋水閘版，亦未事

先疊置沙包或將重要設備墊高，更未設置充分自動抽水設

備，就本件淹水事件所受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經查，金沙湖

畔飯店位於低漥易淹水區，該地區歷經數次淹水，被上訴人

在該地經營飯店數年，並無諉為不知之理，則於上訴人進行

各項改善工程以前，被上訴人應能注意加強自主防災之準

備，以減少或避免淹水造成財產損失。然被上訴人未證明平

時有疊置足量沙包，裝設抽水閘門。高雄技師公會經現勘及

依所提供資料研判結果，亦認被上訴人備有室內抽水機2

台、電器室1台、移動抽水機2台皆為1馬力，另室外有2台2

馬力，合計9馬力，對飯店大量進水時進行抽水排除效果有

限；本次淹水進水處為地下室，倘重要設施抬高避免淹水，

另進水斜坡處事前先有施設防水閘門或疊置沙包，則當可減

緩並減少進水量，降低災情等語（鑑定報告第15頁），亦認

被上訴人就損害之擴大與有過失。本院審酌被上訴人能注意

而不注意情節，暨經濟部水利署早於99年6月即完成金沙溪

排水規劃書，其結論認金沙二號橋應儘快執行，並建議可申

請應急工程先行辦理，然上訴人迄106年12月始完成，時間

延宕過久，且金沙水庫下游溢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

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據金門日報103年8月14日報導該地區

淹水嚴重，時任李縣長指示於金沙水庫出口設計自動防洪閘

門，以適時紓解暴雨及長年水患問題，然該工程據上訴人表

示迄108年9月26日訂約開工，現尚未完工(參鑑定報告第16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1



頁)，可見上訴人對於改善上開地區長年淹水問題，猶待努

力等情，暨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認上訴人過失

程度80％，被上訴人過失程度20％，故減輕上訴人20％賠償

金額，則於過失相抵後，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47

萬5878元〔計算式：59萬4847元×（1－20％）＝47萬5878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及金沙二號橋之設置

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5日淹水有相當因果關

係，造成該飯店之財產因淹水而受損害，被上訴人依修正前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在47萬587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6年9月27日(送達證書參

原審卷一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範

圍，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不予

准許。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範圍，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

並駁回被上訴人逾70萬4786元本息之請求，尚無不合。上訴

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

判，均無理由。另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自105年12月8日

至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

逾被上訴人聲明之範圍，為訴外裁判，與命上訴人給付超過

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之遲延利息部分，經核均於

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爰將該部分廢棄，並就後者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

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

第1項、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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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金門縣政府不得上訴。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附表一：營業損失(金額：新台幣/元)
　　　　　　　　　　　　　　　

附表二：動產泡水毀損(金額：新台幣/元)

項    目 停 止 營 業 期 間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備     註

營業損失 105.2.22至105.6.5   327,098   64,902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674     285 估價單(卷一119頁)

 2 圓桌桌腳12支    9,348   3,264 估價單(卷一121頁)

 3 椅子70張   70,000   4,690 同上

 4 3HP抽水馬達    3,155   1,360 同上

 5 1HP抽水馬達1台    1,988     858 同上

 6 1/2HP抽水馬達1台    1,073     463 同上

 7 金將250W擴大機6台   16,950     － 估價單(卷一123頁)

 8 KTV專用10喇叭含吊
架6對

  24,078     － 同上

 9 無線麥克風4組    4,336 　　－ 同上

 10 KTV50吋電視含壁掛   20,664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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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災後修復支出(金額：新台幣/元)

架4台

 11 KTV舞台七彩燈1組      379 　　－ 同上

 12 KTV調光器3組      525 　　－ 同上

 13 餐具1批  391,545  23,569 統一發票(卷一125

頁)

 14 保溫鍋1台    1,089     462 同上

 15 冷藏冰箱2台   17,334 　　－ 同上

 16 冷凍冰箱1台    9,950 　　－ 報價單(卷一127頁)

 17 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

台

  29,850 　　－ 估價單(卷一125頁)

 18 窗簾5套    9,700   1,319 估價單(卷一129頁)

 19 消防灑水馬達1組    7,144   2,200 統一發票(卷一129
頁)

 20 屋外鈉光燈2組    1,042     814 估價單(卷一131頁)

 21 插座1批    3,772     630 同上

合計  624,596  39,914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擋土牆防水措施及

地下室鋪平工程
    6,781    6,781

發票、計算單據及照片

各2張、證人丙○○(卷

二425、卷三9-15)

 2 冰點一對一氣冷式

箱型機工程
  194,752   92,850

請款單、發票各1張、照

片5張及證人蔡新倫(卷二

429、381-383、卷一87-8

9、卷三29-33)

 3 地下室整修管線燈

具更新
   99,375   36,938 估價單2張及照片5張

(卷一第147頁、卷二43

1)

 4 高壓電檢測維護送

電
   68,000   68,000

發票2張、照片6張及證人

己○○(卷○ 000 -000

頁、卷○000 -000 、375

-377 、卷三60-66頁

 5 餐廳A區櫃子玻璃
切割安裝、餐廳玻

璃破損維修

   12,843   12,843 收據及照片各1張及證

人廖文相(卷二437、卷

三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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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木工裝潢 1,513,400  198,349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

證人丁○○(卷二413

、441、卷三16-22)

 7 室內裝潢    74,270   74,270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

證人楊舜欽(卷二443、

卷三24-28)

合計 1,969,421  49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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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國易字第1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金門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福海    
訴訟代理人  沈炎平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勝松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林妤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17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06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⑴自民國105年12月8日起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⑵超過新台幣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部分，與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上開⑵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7/1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金門縣政府(下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變更為甲○○，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於訴訟中向經濟部申准解散登記，並由全體股東推選乙○○為清算人，有經濟部109年12月29日函、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9-43頁)。茲乙○○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亦屬有據。
  ㈢被上訴人前於105年12月6日以書面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任，經上訴人以106年3月24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拒絕賠償理由書(原審卷一第45-59頁)拒絕賠償後，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核與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規定相符。
　㈣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如本判決附表二所示編號3、椅子70張、編號13、損壞餐具1組項目，請求上訴人各賠償新台幣（下同）3萬5000元及18萬6450元，於本院則於請求總金額未增加情形下，依序將各該項請求賠償金額擴張為7萬元及39萬 1545元，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項目請求，為請求金額之流用，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改建前，以下同)、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之設置或管理機關，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豪雨，因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等公有公共設施(以下合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伊經營之金沙湖畔商務大飯店(下稱金沙湖畔飯店)外嚴重積水，造成飯店無法營業及其內動產及裝潢淹水而受損，致伊因此受有營業損失32萬7098元、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及支出修復費用196萬9421元之損害等情，爰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賠償292萬11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逾上開項目、金額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確定，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則以：伊對於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金沙湖畔飯店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水災而受損，與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無相當因果關係。況縱認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依被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以證明其受有損害，倘有損害，亦應扣除折舊，且被上訴人對於該水災事故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0萬4786元及自105年1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聲明：⑴原判決關於後開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⑵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21萬63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兩造對他造之上訴或附帶上訴，則各聲明駁回其上訴或附帶上訴。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三第110-111頁)
  ㈠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大雨，被上訴人所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內外發生淹水。
  ㈡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6日以書狀向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上訴人於106年3月24日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作成拒絕賠償理由書。
  ㈢上訴人於105年11月起進行金沙二號橋樑進水引道拓寬、加高工程。
　㈣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為上訴人設置，堤南抽水站為上訴人管理。
　㈤榮湖淨水場與堤南排水口為金門縣自來水廠實際管理，上訴人為管理機關。
　㈥被上訴人向經濟部申請公司解散登記獲准，股東乙○○、虞幼祥推選乙○○為清算人，惟無向該管法院聲報就任，亦未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08年12月18日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則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94號判決)。又此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由其管理」，且「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適用，並不以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同法條108年12月18日修正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327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其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凌晨豪雨時發生淹水致其財產受損害，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任，應適用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
　㈡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為上訴人設置及管理(其中金沙水庫為經濟部以102年7月16日經授水字第10200623570號公告更正其管理機關為上訴人)，為上訴人自認或不爭執；金沙湖畔飯店位處金沙溪東側及榮湖南側，其西側鄰近金沙假日大飯店，且隔環島北路與金沙水庫為鄰，有google地圖、衛星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223-225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定屬實。又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06年12月20日中象參字第1060016740號函提供之金門氣象站逐時氣象資料，金門地區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累計降雨量為109.5mm（原審卷一第241-243頁)，依該局104年版雨量分級表，該次降雨屬於「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而非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mm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mm)、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級。
　㈢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有欠缺，對於金沙二號橋之設置有欠缺，均與金沙湖畔飯店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依99年6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里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域排水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書(以下簡稱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1頁摘要關於計畫緣起，其內容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為金門縣最大之集水區，集水範圍包括金門縣管區排南垵區排、英坑區排、忠孝新村排、光前溪及北斗門。」「計畫區內曾於民國94年泰利颱風、95年珍珠颱風發生淹水災害，淹水範圍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遭，包括汶沙里第一、第二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地區及金沙溪斗門溪匯流鄰近地區等。金沙水庫位於金沙溪下游出海口附近，於66年由國軍官兵建造完成，原本為解決金門供水問題，但完工後一直有漏水與水質鹽化的問題，未能如期供水，直到88年金沙水庫開始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惟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後，金沙水庫水位升高，加上鄰近低窪地區排水路出口閘門故障，使得歷次颱風豪雨(如泰利颱風及珍珠颱風)，都讓汶沙里週邊之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及金沙抽水站周遭積水不易消退，造成農地及社區之淹水、交通阻斷，經濟損失嚴重。」等語(本院卷三第65頁)。由此可知，金沙水庫係66年即國家賠償法70年7月1日施行前所設置，則不論其設置是否有欠缺，雖無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適用(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條)。惟金沙水庫於88年進行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將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水質問題引致減少排洪坡度，在相關配合改善排水計畫尚未完成前，遭逢2年1次重現期降雨（2年重現期降雨量為104.5mm)時即有可能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之淹水災害；金沙水庫下游溢洪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有原審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下稱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作成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外放，第6、16頁）可按。金沙水庫為上訴人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於88年修繕時加高該水庫溢洪道減少排洪坡度，卻未能同時或適時配合改善相關排水計畫，對上游豪雨時排水有不利之影響，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大雨時有發生淹水災害之虞，依客觀基準顯缺少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其管理即難謂無欠缺。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109.5mm，超過2年重現期降雨量，造成金沙湖畔飯店等低窪地區發生淹水災害，自與金沙水庫溢洪道加高減少排洪坡度之管理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
　⒉金沙二號橋原橋之樑底高程EL:3.8m，改建後高程為4.63m(該工程105年6月1日開工、106年12月26日完工)，為上訴人於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陳明(鑑定報告第7頁)。該橋位於金沙溪流入金沙水庫入口，金沙水庫滿水位因受溢洪道鋸齒堰（EL3.70M）侷限，使其水位與金沙二號橋樑底高程相近(鑑定報告附件八-6)。又依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7頁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內，「以往淹水災害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邊，包括堤北(第一富康農莊)、堤南(第二富康農莊)及八工區(金沙二號橋上游右岸)等，其原因主要為金沙二號橋堵塞洪水溢淹…」(本院卷三第71頁)，顯見該橋樑為上游區域洪水至下游金沙水庫的瓶頸段入口。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為109.5mm，已如前述。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並參酌金沙溪排水規劃書針對泰利颱風當日於金門的降雨量96.6mm進行現況未改建的淹水模擬，得到實際淹水面積107.57公頃，淹水深度0.25m-1.1m，模擬結果淹水面積108.96公頃，淹水深度0.25m-1.46m；本案水理演算有關洪峰流量分析一日暴雨量，其中2年重現期為104.5mm，10年重現期為203.3mm；經由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算結果，金沙水庫入流口(即金沙二號橋前)之洪峰流量2年為32.2cms，10年為95.18cms；未改建前之金沙二號橋之排洪能力，其橋下既有箱涵斷面Ａ＝12.94cm×3.22m，經由FLO-2D二維洪水災害演算泰利颱風日降雨量96.6mm情況下，該斷面無法通過該降雨引致之洪峰流量，造成108.96公頃面積淹水，而96.6mm降雨量，尚低於前開規劃書推算之2年重現期降雨量104.5mm，亦即未達金沙二號橋排洪能力，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32.2cm之洪峰流量，故造成溢堤引致淹水情況等情，認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發生淹水情況，其具體原因與金沙二號橋以上渠段之溪水溢堤導致淹水有直接關係，且淹水時降雨量尚未達排水規定10年1次重現期降雨量，但卻引起大面積淹水，明顯與金沙二號橋渠段之通洪斷面不足有直接關係等語(鑑定報告第7-9、18頁)。據此情形，上訴人就金沙二號橋之設置顯然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發生淹水，亦顯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金沙抽水站整體抽水能力為4cms，與金沙二號橋上游入口的10年1次重現期之分配排洪量為95cms，2年為32.2cms ，縱使不論其抽水效率，該抽水量對於減少大面積的淹水排除，效果有限，但損失可稍微降低(鑑定報告第12頁)。而堤南排水路閘門的開啟時間，金門縣金沙鎮公所皆依每日潮汐時間表操作開啟，105年5月22日凌晨0時5分為滿潮，當日潮差屬於大潮，乾潮時間6時5分，為避免海水倒灌至上游農田，該水閘門於前日晚間關閉，並配合於乾潮時間開啟閘門等情，有該日潮汐紀錄表、金門縣金沙鎮公所108年10月31日池建字第1080019459號函可參(鑑定報告附件七、十)。據此研判，由於正逢大潮時下游分洪道之閘門關閉6小時以上，恰巧此時間集水區5小時內降下109.5mm大雨，引致協助排放金沙溪流域之分洪道未能發揮功能，對上游淹水情況有明顯之影響。該閘門操作如能因應大雨來臨，調整提前2-3小時開放，應可減少上游低窪區淹水程度(鑑定報告第13、16頁)。準此可知，金沙抽水站、堤南排水路閘門，僅能稍微降低損失或者減少淹水程度，並非造成上開淹水災害之主要因素，無礙於上訴人就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之管理、設置有欠缺，造成淹水災害之認定。
  ⒋高雄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所為之鑑定流程，並無明顯違背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情形，堪認所為鑑定結果之專業判斷，應足採信。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伊未同意改選任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云云。惟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7日具狀以原送鑑定機構報價過高為由，聲請法院改定以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並逕將聲請狀繕本寄送上訴人(原審卷二第61-65頁)。嗣原審以同月26日函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上訴人同年29日收受該函副本(同上卷第79-81、89頁)，並配合該公會到場實施鑑定之技師於同年7月25日或26日進行初勘，而無任何異議（同上卷第109頁)。上訴人其後再抗辯原審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程序上不合法，自不足取。
　⒌另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計降雨量為109.5mm ，已如前述，雖略大於2年重現期之1日暴雨量104.5mm，但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訂定之雨量分級標準，僅屬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尚難謂屬人類知識經驗所無法避免，亦無法防止損害發生之不可抗力。上訴人抗辯該次降雨為不可抗力，顯非可採。
　⒍綜上，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分別為上訴人所管理、設置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就前者之管理及對後者之設置均有欠缺，且直接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堪認兩者確有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家賠償，即屬有據。
  ㈣次就被上訴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營業損失32萬7098元(附表一)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5月22日至6月5日無法營業15日，受有損失32萬7098元等語，並提出房價表及金門縣105年觀光旅館平均房價及住用率為證(原審卷二第261-267頁)。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此項請求未扣除相關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及損失，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平均15日之營業淨利計算其營業損失，再扣除營利事業所得稅方為合理等語。
　  ⑵查證人己○○證稱：發生水災之後，伊到現場估價，淹水後過好幾天先清理，然後再送電，那時只是暫時性可以送電，高壓、低壓設備在地下室，整個淹在水裡面，送電會危險，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發票日期105年6月27日為工作已完成後才開立等語(原審卷三第61-63頁)；證人丙○○證述：淹水過後請伊去施作，施作項目包含地下室補平設施、地下室鋪塊石，約20幾天完工等語(同卷第10-13頁)；證人戊○○亦證稱：105年7、8月左右至金沙湖畔飯店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工程，施作時間約1個月等詞(同卷第24-25頁)，堪認金沙湖畔飯店於同年7月時，其地下室仍然在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項工程，無法對外營業，被上訴人主張於前揭期間無法營業，即屬可信。惟其依金門縣旅宿業觀光旅館該年度平均房價1547元、40間房、住用率35.24％及15日來計算期間無法營業之損失共32萬7098元，其所得金額僅為金門地區觀光旅館當年度該期間之平均營業額，既不能反應被上訴人實際之營業情形，且未扣除營業相關之成本、費用及損失，尚難採取。
　  ⑶本院認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之日平均營業淨利作為計算標準，方切合其實際營業損失。而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北區國稅金門營字第1121319780號書函檢送之被上訴人100-104年度之營業事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二第149-165頁)，被上訴人於該5年期間經核定之營業淨利總和為789萬6462元〔計算式：183萬1991元＋175萬3273元＋98萬5778元＋108萬0657元＋224萬4763元＝789萬6462元〕，其日平均營業淨利乘以15日之金額為6萬4902元〔計算式：789萬6462元÷5÷365×15＝6萬4902元〕。據此，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營業損失為6萬4902元，逾此範圍部分，應不予准許。至此項損失賠償，倘依法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於獲賠償後依稅捐法令規定繳納，於計算被上訴人損害金額時毋須扣除，附此敘明。
  ⒉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附表二)部分
　　⑴全部否准項目－編號7-12、15-17：　
      被上訴人主張因本件淹水事件，其所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動產泡水毀損，並提出金沙湖畔飯店內外淹水受損之照片多張為證(原審卷一第29-35、81-115頁、卷二第343-387頁)，暨援引證人丁○○(原名陳朝福)之證言為憑。惟仔細觀察核對該等淹水照片，僅可見到桌椅及餐廳內廚房鍋具等設備淹水或受損概略情況，難以看出確實有如附表二編號7-12之金將250W擴大機6台、KTV專用喇叭6對、無線麥克風4組、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舞台七彩燈及調光器等物，亦無法看出如附表二編號15-17之冷藏冰箱2台、冷凍冰箱1台、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等冷凍冷藏電器設備，即使被上訴人也無法具體指出該等泡水受損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之所在(本院卷三第128-129頁)。證人丁○○(原名陳朝福)於原審雖證稱：金沙湖畔飯店成立後至水災淹水以前地下室作餐廳，日式料理附設KTV，是民國幾年忘記了，但東西(指裝潢)是伊做的等語(原審卷三第20頁)。然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83年開始經營，為被上訴人陳明(本院卷三第129頁)，多年以後，餐廳附設KTV部分，於水災淹水前是否仍然繼續提供，並無其他客觀資料佐證，非屬無疑，縱使存在，該相關設備亦不排除於泡水前已搬離而未受損，丁○○前開證言尚難佐證編號7-12之KTV相關設備確因泡水受損。酌以各該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等物件價格較為昂貴，且係金屬製或兼體積較龐大，目標顯著，倘淹水受損，短期內不致被迅速清除，衡情應有充裕時間拍攝該等設備之災損照片。被上訴人提出之淹水災損照片，卻無法見此等設備之蹤跡，實與常情不符。再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書函檢送之100-105年度被上訴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本院卷二第173-255頁)，由其所附被上訴人之財產目錄，亦可知被上訴人所有價格較高之冷氣、冰箱、液晶顯示器、液晶電視、收銀機系統、餐具及廚房設備、太陽能熱水器系統、裝潢設備、防水工程與室內裝修工程等財產，均列入固定資產，建立財產目錄，前開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設備卻未曾列入公司財產目錄內，被上訴人是否確有該等物品，並因淹水而受損，益有疑問。至於財產目錄內之冰箱2台、玻璃展示冰箱1台，於101年間取得之價格分別為1萬元(2台)、1萬0500元，與上開冷凍冷藏設備價格較高，顯不相同。故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編號7-12、15-17動產泡水損害部分，均應不予准許。
　　⑵扣除折舊准許項目：　
　    其餘編號1-6、13、14、18-21部分，大都可由前開淹水照片看到確實有該等受損物品，而抽(污)水馬達雖無法得見，但衡情屬如金沙湖畔飯店規模之旅宿業者必備，故認被上訴人淹水受損動產，包括抽水馬達在內。又該等受損物品，因被上訴人僅能提出事故發生後作成之估價單或統一發票為證，無法提出取得各該財產之日期、價格、廠牌及型號等相關資料，且其為新品價格，亦應按原物之使用期間扣除折舊，以符合其市價。參酌被上訴人係於99年4月27日設立登記，有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卷二第51頁)為證，堪認其接手經營金沙湖畔飯店係自設立登記時起，則於核算前開受損物品價值扣除折舊時，其使用期間當以自99年4月27日起算至105年5月22日止為適當。另財物原始價格，則斟酌卷內資料以合理價格認定之。又各該物品之耐用年限及折舊率，參照行政院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之，暨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即99年4月27日至105年5月22日之使用期間，應以6年1月計）。又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10，即其殘值為原價額1/10。據此審酌附表二上開編號受損金額如次。
　  ❶編號1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屬第3類第20項其他機械及設備、號碼32009之旅館及飯店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7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加壓器交易市場之價格，有320元至 4700元不等共20種(原審卷三第181-187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21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格應為285元（試算表見本院卷三第131-132頁）。
　  ❷編號2圓桌桌腳12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2000元/張。經原審搜尋相類桌腳（1張)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700元至499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191-199頁)，被上訴人所提單價，核屬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272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3-134頁)。12張桌腳經折舊後之價值共3264元。
　  ❸編號3椅子70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000元/張，為圓桌桌腳價格一半，金額尚嫌過高，應以500元/張為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67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5-136頁)。70張椅子經折舊後之價值共4690元。
　  ❹編號4抽水馬達3HP
　　　屬於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號碼10205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萬3500元，原審搜尋相類3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3400元至1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205-21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1萬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1360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7-138頁)。。
    ❺編號5抽水馬達1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6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1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000元至2萬06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第215至219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6300元為當，則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858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9-140頁)。
    ❻編號6抽水馬達(1/2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為4500元，原審搜尋相類1/2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1500元至67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三第225至229頁)。本院認為以中等價格34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63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1-142頁)。
    ❼編號13餐具1組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總價39萬1545元，其廠牌及數量不明，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原請求不含稅半數價格18萬6450元，而以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2萬3569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3-144頁)。
　  ❽編號14保溫鍋1台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為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5000元，原審搜尋相類保溫鍋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400元至698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07-31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339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62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5-146頁)。
　  ❾編號18窗簾5套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合計9700元（新製4500元＋2200元＋3000元），其質料不明，本院審酌其金額尚可，堪以採取，以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1319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7-148頁)。
　  ❿編號19消防灑水馬達1組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1之滅火設備，耐用年限為5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價格為2萬3800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7000元至7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59-37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2萬20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折舊，因最後1年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9/10，故折舊後之價值以1/10計算為2200元。
    ⓫編號20屋外鈉光燈2組
　　  為房屋之裝潢，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3000元/組。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1000元至32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77-378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165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07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9-150頁)，2組合計814元。
　  ⓬編號21插座1批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每只2件單價合計85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1組2個插座)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65元至1572元不等價格(原審院卷三第381-383頁)，被上訴人主張之價格並無過高，依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21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51-152頁)。而被上訴人請求高達246組，以金沙湖畔飯店主要淹水為1樓及地下室，此區域內是否有這麼多插座，確實可疑。本院審酌實際情形，認為以30組即為已足，故此部分可請求金額為630元。
　  ⑶據上，關於動產泡水毀損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合計為3萬9914元。
  ⒊災後修復支出196萬9421元(附表三)部分
　　⑴編號1擋土牆防水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①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6781元，已據其提出發票1張、計算單據2張為證。證人丙○○於原審亦到庭證述：計算單據、發票是按照施工方式及材料來作計算，且連工帶料，伊有去現場施作，不記得材料與工資分別為若干，大門前面原本是一個土坡，沒有擋土牆，反光鏡非原本就有，植筋是原本比較低，要加10公分高，要有鋼筋下去支撐，是牆的部分要增高，人孔也太低，水會倒灌進去，導致地下室淹水，所以同樣要加高等語(原審卷三第9-15頁)。衡酌證人丙○○為炬峰營造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前開除去金沙湖畔飯店原本所無門前擋土牆(含紅磚、水泥粉刷、油漆）及反光鏡、門後因加高10公分(含植筋、紅磚、水泥粉刷)、人孔提升，及因前開項目所生之怪手工資部分外之費用確為原有且必須修復。
      ②依前開單據所示，地下室鋪塊石2工共4000元，堪認係屬工資，且經扣除證人丙○○證述非金沙湖畔飯店原有設施之門前擋土牆及反光鏡，或因此次修繕門後擋土牆順勢加高、植筋、人孔提升、怪手工資部分，其餘修繕部分共2萬7810元〔防水設施材料費合計1萬2810元＋地下室鋪平材料1萬5000元〕則係新品材料，應予折舊。審酌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於83年開始經營，堪認該建物於斯時已建造完成，擋土牆防水、地下室舖平屬建物附屬設備，其使用期間應自飯店建築物開始經營之83年起算。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擋土牆及地下室鋪平屬於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0年。據此計算折舊，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該部分使用超過21年，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2781元，加計工資4000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6781元。
　  ⑵編號2冰點氣冷式箱型機工程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其冷氣必要修復費用19萬4752元，已據提出完工請款單及發票各1張、照片5張為證。證人蔡新倫於原審亦證稱：淹水後去做冷氣測試，經測試後壞了，要換新的，施作項目即如請款單所示。項目金額均確實，為連工帶料，請款單上所載A區第2點、第6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上第2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下第1點1尺×2尺回風板組是材料；原本的冷氣就是4台，2座落地式、2座直立式，且為4台換4台等語甚詳。證人蔡新倫為金樂工程有限公司之受僱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交情，其證言應值採信。
　　　②依證人蔡新倫之證述及前開單據，A區第2點1萬8000元、第6點7500元、B區上第2點1萬8000元、B區下第1點4000元是工資(共4萬7500元)，其餘45萬3500元為材料，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此部分為動產，屬第1類第2項號碼10203之箱型冷暖氣空調設備，其耐用年限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1000，使用期間與計算動產泡水毀損情形相同，均自99年4月27日起至105年5月22日止，已逾耐用年限，其殘值以1/10計算。則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萬5350元，加計工資4萬7500元後，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萬2850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③至上訴人抗辯發票之買受人非為被上訴人，無從與請款單相互援引參照云云。然觀該完工請款單已載明業主為被上訴人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請款單與發票上所載項目、品名等內容及金額亦均一致，並經證人蔡新倫到庭作證，所辯自不足採。
　　⑶編號3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部分：
　　　①金沙湖畔飯店之地下室淹水嚴重，燈具、風扇、壁扇及電源線、開關箱等項，因泡水或受潮而損壞或須配合受損裝潢拆除更新，被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此項損害，應無疑問。被上訴人請求其地下室之管線、燈具等受損更新之費用9萬9375元(已扣除污水馬達部分)，有所提訴外人大家防水測漏工程有限公司經手人王詰珉之估價單、施作完成照片為證(原審卷一第147-149頁、卷二第431頁)。其雖未能聲請傳訊該施作人員到庭為證，但各該修復項目既屬一般餐廳通常會有之設備，該估價單記載之施作項目、數量及價格，與所提施作完成照片相互觀之，亦無不合理之情形，即應審酌一切情況折舊後准許請求賠償。
　　　②參酌上開估價單記載，裝燈配線配管工資3萬元，其餘6萬9375元為材料，並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而金沙溪畔飯店建築物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使用超過21年，此部分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6938元，加計工資3萬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3萬6938元。
　　⑷編號4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修復費用6萬8000元，已據其提出發票2張(金額合計14萬元)、照片5張(原審卷一第151-153頁、卷三第433-435頁）為證，證人己○○於原審亦證稱：因淹水不能送電，高壓、低壓設備整個淹在水裡面，而設備在地下室，送電會出事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主要是絕緣處理，連工帶料，為配合客戶請款，8萬元與6萬元可能會調整一下，讓他們請款作業方便，總金額14萬元等語甚詳。證人己○○為訴外人隆易水電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無特殊交情，其證詞亦堪以採憑。
　　　②前開費用證人己○○固證述發票之品名及金額，係配合被上訴人需求所寫。但其中6萬元部分，發票上既明確記載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而與另8萬元記載送電維護材料者，明顯有所區別，前者核其性質即屬工資，該部分費用額，應可免予折舊。而此項修復項目之材料，屬第3類第15項編號31506之輸電、配電、變電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5年。而從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於83年開始營業起算，迄淹水事故時已使用超過21年，是此部分材料費用8萬元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8000元，加計工資部分6萬元，其必要修復費用為6萬8000元。
　　⑸編號5餐廳A區玻璃切割安裝及餐廳玻璃破損維修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共1萬2843元，已據提出發票2張、照片3張為證。證人廖文相於原審亦證述因為水災導致玻璃破掉，鏡子進水霧掉或破掉，為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工資約4成等語甚明，該證人與兩造無親屬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
　　　②前開發票記載費用2萬7920元，證人廖文相證述工資為4成即1萬1168元，其餘材料費用1萬6752元，核屬飯店內之裝潢，比照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因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迄淹水事故時已營業使用超過21年，材料扣除折舊後為1675元，加計前開工資，其必要修復費用為1萬2843元。
　　⑹編號6木工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請求151萬3400元，並提出估價單1張、修繕中照片2張（原審卷二第439-441頁）及聲請傳訊證人丁○○(即陳朝福)。證人丁○○於原審雖證稱：105年6、7月時，伊請工人去金沙湖畔飯店施作木工工程，施作項目如估價單所示，因為淹水，造成牆壁、天花板、一些櫃子毀損，把該拆的都拆，重新裝修，金沙湖畔飯店有跟伊說他們單據遺失，伊說那麼久了要找看看，而且伊也搬家，之後伊有找到，大概前幾天找到的等語(原審卷三第16-22頁)。而觀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置於同上卷之證物袋內，原本已發還)，經原審檢視該單據原本係以紅色墨水印刷其表格格線、「估價單」、寶號」、「經手人」等字樣，上有證人丁○○以墨水為黑色之筆於施作之品名、數量、金額等欄位書寫相關內容，惟其紙質、印刷墨水及書寫墨水均無顯示因經過4年餘時間而褪色情形，是否確實於105年製作完成，缺乏客觀資料佐證。
　　　②證人丁○○於原審法官訊問：項目裡面有備餐櫃體，備餐櫃體是否是水災之前就有時，答覆：沒有等語。但於上訴人訴訟代理人詢問：證人剛剛說開立的估價單上，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備餐櫃體在水災之前是沒有的時，卻答稱：展示櫃、備餐櫃體是水災之前就有的，我們重新整理等語(原審卷三第18-22頁)，其前後之證述互有矛盾，其可信性亦非無疑義。
　　　③被上訴人起訴後以106年11月14日準備書狀陳報之災後修復費用合計161萬3515元，其附件七、木工裝潢部分並無提出估價單或發票，於扣除其他項目之金額後，木工裝潢費用額則僅為30萬9920元(原審卷二第79、159頁)。但其後於相隔逾3年後之110年1月26日提出前開丁○○估價單，木工裝潢金額竟暴增為172萬4500元，增加金額超過141萬元，顯悖乎常情。倘以證人丁○○之證述，扣除水災之前沒有的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金額為153萬7900元，差距亦近4倍。故縱使被上訴人謂當時沒有計算到此部分金額，原起訴金額是將災後修復支出之總金額扣除有單據之部分後，剩下的填到木工裝潢云云，則既已確認災後修復之總金額，又何以找到單據後，金額呈現暴增現象。尤其，被上訴人為公司組織，倘有支付高達172萬多元修復費用，衡情須製作相關會計憑證與帳冊，且因非屬小數目，理應記憶較深刻，豈有起訴時誤認該部分金額僅30萬餘元，迨數年後始發現高達172萬餘元之可能。故被上訴人主張支出前開木工裝潢費用金額，尚難遽以採信。
　　　④然金沙湖畔飯店地下室因淹水而受損，確有支出木工裝潢費用，以回復可供營業狀態之事實及必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原主張之木工裝潢費用額30萬9920元，其數額並無不合理情形，認此項金額堪認係被上訴人所支出木工裝潢之費用數額。參以證人丁○○證稱：「…以我們來說，材料大約4成，工資大約6成，這是我們業界的比例，差不多都這是這樣」等詞(原審卷三第17-18頁)，足認上開費用其中12萬3968元〔計算式：30萬9920元× 40％〕為材料，其餘18萬5952元為工資。又木工裝潢亦屬飯店建築物之附屬設備，耐用年限10年，金沙湖畔飯店83年開始營業起算已逾21年，其材料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1萬2397元，加計工資18萬5952元，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9萬8349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⑺編號7室內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室內裝潢修復費用7萬4270元，有所提估價單1張、照片2張為證。證人戊○○於原審亦到庭證述：因為水災本人及1位師傅去貼壁紙，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活動拉門只是修理，使用之材料與之前相同，地磚材料單價是600元，工錢單價是100元；壁紙材料單價是250元，工錢單價是250元；止滑條材料單價是50元，工錢單價是25元等語明確。該證人楊舜欽與被上訴人並無親屬及無特殊交情，其證言堪以採憑。
　　　②前開估價單費用額為15萬1400元，證人楊舜欽證述其中工資共6萬5700元，材料費用8萬5700元，其材料部分為飯店內裝潢，屬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自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使用之83年起算，迄本件水災發生時止已使用超過21年，該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價格為8570元（殘值1/10），加計前開工資部分後，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7萬4270元。
　　⑻據此，被上訴人就附表二所示災後修復費用，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共為49萬0031元。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59萬4847元〔計算式：營業損失6萬4902元＋動產毀損3萬9914元＋災後修復費用49萬0031元〕。
　㈤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係指被害人苟能注意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竟不注意之謂。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於地下室設置擋水閘版，亦未事先疊置沙包或將重要設備墊高，更未設置充分自動抽水設備，就本件淹水事件所受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經查，金沙湖畔飯店位於低漥易淹水區，該地區歷經數次淹水，被上訴人在該地經營飯店數年，並無諉為不知之理，則於上訴人進行各項改善工程以前，被上訴人應能注意加強自主防災之準備，以減少或避免淹水造成財產損失。然被上訴人未證明平時有疊置足量沙包，裝設抽水閘門。高雄技師公會經現勘及依所提供資料研判結果，亦認被上訴人備有室內抽水機2台、電器室1台、移動抽水機2台皆為1馬力，另室外有2台2馬力，合計9馬力，對飯店大量進水時進行抽水排除效果有限；本次淹水進水處為地下室，倘重要設施抬高避免淹水，另進水斜坡處事前先有施設防水閘門或疊置沙包，則當可減緩並減少進水量，降低災情等語（鑑定報告第15頁），亦認被上訴人就損害之擴大與有過失。本院審酌被上訴人能注意而不注意情節，暨經濟部水利署早於99年6月即完成金沙溪排水規劃書，其結論認金沙二號橋應儘快執行，並建議可申請應急工程先行辦理，然上訴人迄106年12月始完成，時間延宕過久，且金沙水庫下游溢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據金門日報103年8月14日報導該地區淹水嚴重，時任李縣長指示於金沙水庫出口設計自動防洪閘門，以適時紓解暴雨及長年水患問題，然該工程據上訴人表示迄108年9月26日訂約開工，現尚未完工(參鑑定報告第16頁)，可見上訴人對於改善上開地區長年淹水問題，猶待努力等情，暨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認上訴人過失程度80％，被上訴人過失程度20％，故減輕上訴人20％賠償金額，則於過失相抵後，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47萬5878元〔計算式：59萬4847元×（1－20％）＝47萬58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及金沙二號橋之設置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5日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造成該飯店之財產因淹水而受損害，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在47萬58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6年9月27日(送達證書參原審卷一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範圍，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不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範圍，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逾70萬4786元本息之請求，尚無不合。上訴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均無理由。另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自105年12月8日至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逾被上訴人聲明之範圍，為訴外裁判，與命上訴人給付超過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之遲延利息部分，經核均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該部分廢棄，並就後者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金門縣政府不得上訴。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附表一：營業損失(金額：新台幣/元)
　　　　　　　　　　　　　　　　
		項    目

		停 止 營 業 期 間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備     註



		營業損失

		105.2.22至105.6.5

		  327,098

		  64,902

		










附表二：動產泡水毀損(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674

		    285

		估價單(卷一119頁)



		 2

		圓桌桌腳12支

		   9,348

		  3,264

		估價單(卷一121頁)



		 3

		椅子70張

		  70,000

		  4,690

		同上



		 4

		3HP抽水馬達

		   3,155

		  1,360

		同上



		 5

		1HP抽水馬達1台

		   1,988

		    858

		同上



		 6

		1/2HP抽水馬達1台

		   1,073

		    463

		同上



		 7

		金將250W擴大機6台

		  16,950

		    －

		估價單(卷一123頁)



		 8

		KTV專用10喇叭含吊架6對

		  24,078

		    －

		同上



		 9

		無線麥克風4組

		   4,336

		　　－

		同上



		 10

		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

		  20,664

		　　－

		同上



		 11

		KTV舞台七彩燈1組

		     379

		　　－

		同上



		 12

		KTV調光器3組

		     525

		　　－

		同上



		 13

		餐具1批

		 391,545

		 23,569

		統一發票(卷一125頁)



		 14

		保溫鍋1台

		   1,089

		    462

		同上



		 15

		冷藏冰箱2台

		  17,334

		　　－

		同上



		 16

		冷凍冰箱1台

		   9,950

		　　－

		報價單(卷一127頁)



		 17

		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

		  29,850

		　　－

		估價單(卷一125頁)



		 18

		窗簾5套

		   9,700

		  1,319

		估價單(卷一129頁)



		 19

		消防灑水馬達1組

		   7,144

		  2,200

		統一發票(卷一129頁)



		 20

		屋外鈉光燈2組

		   1,042

		    814

		估價單(卷一131頁)



		 21

		插座1批

		   3,772

		    630

		同上



		合計

		


		 624,596

		 39,914

		










附表三：災後修復支出(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擋土牆防水措施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6,781

		   6,781

		發票、計算單據及照片各2張、證人丙○○(卷二425、卷三9-15)



		 2

		冰點一對一氣冷式箱型機工程

		  194,752

		  92,850

		請款單、發票各1張、照片5張及證人蔡新倫(卷二429、381-383、卷一87-89、卷三29-33)



		 3

		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

		   99,375

		  36,938

		估價單2張及照片5張(卷一第147頁、卷二431)



		 4

		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

		   68,000

		  68,000

		發票2張、照片6張及證人己○○(卷○000 -000頁、卷○000 -000 、375-377 、卷三60-66頁



		 5

		餐廳A區櫃子玻璃切割安裝、餐廳玻璃破損維修

		   12,843

		  12,843

		收據及照片各1張及證人廖文相(卷二437、卷三67-70)



		 6

		木工裝潢

		1,513,400

		 198,349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丁○○(卷二413 、441、卷三16-22)



		 7

		室內裝潢

		   74,270

		  74,270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楊舜欽(卷二443、卷三24-28)



		合計

		


		1,969,421

		 490,031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國易字第1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金門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福海    
訴訟代理人  沈炎平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勝松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林妤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
17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06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⑴自民國105年12月8日起至106年9月26
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⑵超過新台幣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部分，與該假執行之宣告暨
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上開⑵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
上訴人負擔7/1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
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金門縣政府(下稱上訴人)法定代
    理人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變更為甲○○，其具狀聲明承受
    訴訟，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
    )於訴訟中向經濟部申准解散登記，並由全體股東推選乙○○
    為清算人，有經濟部109年12月29日函、公司變更登記申請
    書、股東同意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9-43頁)。茲乙○○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亦屬有據。
  ㈢被上訴人前於105年12月6日以書面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
    任，經上訴人以106年3月24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拒絕賠償
    理由書(原審卷一第45-59頁)拒絕賠償後，提起本件國家賠
    償訴訟，核與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規定相
    符。
　㈣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如本判決附表二所示編號3、椅子70張、編
    號13、損壞餐具1組項目，請求上訴人各賠償新台幣（下同
    ）3萬5000元及18萬6450元，於本院則於請求總金額未增加
    情形下，依序將各該項請求賠償金額擴張為7萬元及39萬 15
    45元，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項目請求，為
    請求金額之流用，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改建前，
    以下同)、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之設置或
    管理機關，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豪雨，因上訴
    人對於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
    榮湖淨水場等公有公共設施(以下合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
    理有欠缺，致伊經營之金沙湖畔商務大飯店(下稱金沙湖畔
    飯店)外嚴重積水，造成飯店無法營業及其內動產及裝潢淹
    水而受損，致伊因此受有營業損失32萬7098元、動產泡水毀
    損62萬4596元及支出修復費用196萬9421元之損害等情，爰
    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賠償
    292萬11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逾上開項目、金額部分，業經原審
    判決被上訴人敗訴確定，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則以：伊對於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金沙
    湖畔飯店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水災而受損，與系爭設施之設
    置或管理無相當因果關係。況縱認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依
    被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以證明其受有損害，倘有損害，
    亦應扣除折舊，且被上訴人對於該水災事故損害之發生與有
    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0萬4786元及自105年12月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其餘之訴。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
    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
    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聲
    明：⑴原判決關於後開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⑵上開廢棄部
    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21萬63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兩造對他造
    之上訴或附帶上訴，則各聲明駁回其上訴或附帶上訴。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三第110-111頁)
  ㈠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大雨，被上訴人所經營之
    金沙湖畔飯店內外發生淹水。
  ㈡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6日以書狀向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請求
    書，上訴人於106年3月24日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作成拒絕
    賠償理由書。
  ㈢上訴人於105年11月起進行金沙二號橋樑進水引道拓寬、加高
    工程。
　㈣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為上訴人設置，堤南抽
    水站為上訴人管理。
　㈤榮湖淨水場與堤南排水口為金門縣自來水廠實際管理，上訴
    人為管理機關。
　㈥被上訴人向經濟部申請公司解散登記獲准，股東乙○○、虞幼
    祥推選乙○○為清算人，惟無向該管法院聲報就任，亦未向法
    院聲報清算完結。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
    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08年12月18日修
    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
    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
    欠缺，則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
    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
    上字第1494號判決)。又此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
    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由其管理」，且「
    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
    適用，並不以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同法條108年12
    月18日修正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327號判例意
    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
    管理有欠缺，造成其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凌
    晨豪雨時發生淹水致其財產受損害，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
    責任，應適用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
　㈡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為上訴人設置及管理(其中金沙水庫為
    經濟部以102年7月16日經授水字第10200623570號公告更正
    其管理機關為上訴人)，為上訴人自認或不爭執；金沙湖畔
    飯店位處金沙溪東側及榮湖南側，其西側鄰近金沙假日大飯
    店，且隔環島北路與金沙水庫為鄰，有google地圖、衛星空
    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223-225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定屬
    實。又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106年12月20日中象參字第1060016740號函提供之金門氣象
    站逐時氣象資料，金門地區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累計降
    雨量為109.5mm（原審卷一第241-243頁)，依該局104年版雨
    量分級表，該次降雨屬於「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
    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而非豪雨（24小時累積雨
    量達200mm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mm)、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等
    級。
　㈢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有欠缺，對於金沙二號橋之設置
    有欠缺，均與金沙湖畔飯店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依99年6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里計
    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域排水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書(
    以下簡稱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1頁摘要關於計畫緣起，其內
    容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為金
    門縣最大之集水區，集水範圍包括金門縣管區排南垵區排、
    英坑區排、忠孝新村排、光前溪及北斗門。」「計畫區內曾
    於民國94年泰利颱風、95年珍珠颱風發生淹水災害，淹水範
    圍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遭，包括汶沙里第一、第二富康農
    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地區及金沙溪斗門溪匯流鄰近地區等。
    金沙水庫位於金沙溪下游出海口附近，於66年由國軍官兵建
    造完成，原本為解決金門供水問題，但完工後一直有漏水與
    水質鹽化的問題，未能如期供水，直到88年金沙水庫開始改
    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惟水庫溢洪道加
    高改善後，金沙水庫水位升高，加上鄰近低窪地區排水路出
    口閘門故障，使得歷次颱風豪雨(如泰利颱風及珍珠颱風)，
    都讓汶沙里週邊之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及金沙抽水站
    周遭積水不易消退，造成農地及社區之淹水、交通阻斷，經
    濟損失嚴重。」等語(本院卷三第65頁)。由此可知，金沙水
    庫係66年即國家賠償法70年7月1日施行前所設置，則不論其
    設置是否有欠缺，雖無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適用(國家
    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條)。惟金沙水庫於88年進行改善，89年
    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將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水
    質問題引致減少排洪坡度，在相關配合改善排水計畫尚未完
    成前，遭逢2年1次重現期降雨（2年重現期降雨量為104.5mm
    )時即有可能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之淹水災害；金沙水
    庫下游溢洪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
    響，有原審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下稱高雄技
    師公會)鑑定作成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外放，第6、1
    6頁）可按。金沙水庫為上訴人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
    人於88年修繕時加高該水庫溢洪道減少排洪坡度，卻未能同
    時或適時配合改善相關排水計畫，對上游豪雨時排水有不利
    之影響，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大雨時有發生淹水災害之
    虞，依客觀基準顯缺少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其管理即難謂
    無欠缺。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109.5
    mm，超過2年重現期降雨量，造成金沙湖畔飯店等低窪地區
    發生淹水災害，自與金沙水庫溢洪道加高減少排洪坡度之管
    理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
　⒉金沙二號橋原橋之樑底高程EL:3.8m，改建後高程為4.63m(該
    工程105年6月1日開工、106年12月26日完工)，為上訴人於
    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陳明(鑑定報告第7頁)。該橋位於金沙
    溪流入金沙水庫入口，金沙水庫滿水位因受溢洪道鋸齒堰（
    EL3.70M）侷限，使其水位與金沙二號橋樑底高程相近(鑑定
    報告附件八-6)。又依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7頁記載：金沙溪
    排水系統集水區內，「以往淹水災害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
    邊，包括堤北(第一富康農莊)、堤南(第二富康農莊)及八工
    區(金沙二號橋上游右岸)等，其原因主要為金沙二號橋堵塞
    洪水溢淹…」(本院卷三第71頁)，顯見該橋樑為上游區域洪
    水至下游金沙水庫的瓶頸段入口。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
    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為109.5mm，已如前述。高雄技師公會
    鑑定時並參酌金沙溪排水規劃書針對泰利颱風當日於金門的
    降雨量96.6mm進行現況未改建的淹水模擬，得到實際淹水面
    積107.57公頃，淹水深度0.25m-1.1m，模擬結果淹水面積10
    8.96公頃，淹水深度0.25m-1.46m；本案水理演算有關洪峰
    流量分析一日暴雨量，其中2年重現期為104.5mm，10年重現
    期為203.3mm；經由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算結果，金沙水庫
    入流口(即金沙二號橋前)之洪峰流量2年為32.2cms，10年為
    95.18cms；未改建前之金沙二號橋之排洪能力，其橋下既有
    箱涵斷面Ａ＝12.94cm×3.22m，經由FLO-2D二維洪水災害演算
    泰利颱風日降雨量96.6mm情況下，該斷面無法通過該降雨引
    致之洪峰流量，造成108.96公頃面積淹水，而96.6mm降雨量
    ，尚低於前開規劃書推算之2年重現期降雨量104.5mm，亦即
    未達金沙二號橋排洪能力，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32.2cm之洪
    峰流量，故造成溢堤引致淹水情況等情，認金沙湖畔飯店於
    105年5月22日發生淹水情況，其具體原因與金沙二號橋以上
    渠段之溪水溢堤導致淹水有直接關係，且淹水時降雨量尚未
    達排水規定10年1次重現期降雨量，但卻引起大面積淹水，
    明顯與金沙二號橋渠段之通洪斷面不足有直接關係等語(鑑
    定報告第7-9、18頁)。據此情形，上訴人就金沙二號橋之設
    置顯然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發生淹水，亦顯有相當因果
    關係。
　⒊金沙抽水站整體抽水能力為4cms，與金沙二號橋上游入口的1
    0年1次重現期之分配排洪量為95cms，2年為32.2cms ，縱使
    不論其抽水效率，該抽水量對於減少大面積的淹水排除，效
    果有限，但損失可稍微降低(鑑定報告第12頁)。而堤南排水
    路閘門的開啟時間，金門縣金沙鎮公所皆依每日潮汐時間表
    操作開啟，105年5月22日凌晨0時5分為滿潮，當日潮差屬於
    大潮，乾潮時間6時5分，為避免海水倒灌至上游農田，該水
    閘門於前日晚間關閉，並配合於乾潮時間開啟閘門等情，有
    該日潮汐紀錄表、金門縣金沙鎮公所108年10月31日池建字
    第1080019459號函可參(鑑定報告附件七、十)。據此研判，
    由於正逢大潮時下游分洪道之閘門關閉6小時以上，恰巧此
    時間集水區5小時內降下109.5mm大雨，引致協助排放金沙溪
    流域之分洪道未能發揮功能，對上游淹水情況有明顯之影響
    。該閘門操作如能因應大雨來臨，調整提前2-3小時開放，
    應可減少上游低窪區淹水程度(鑑定報告第13、16頁)。準此
    可知，金沙抽水站、堤南排水路閘門，僅能稍微降低損失或
    者減少淹水程度，並非造成上開淹水災害之主要因素，無礙
    於上訴人就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之管理、設置有欠缺，造
    成淹水災害之認定。
  ⒋高雄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所為之鑑定流程，並無明顯違背一般
    經驗與論理法則情形，堪認所為鑑定結果之專業判斷，應足
    採信。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伊未同意改選任高雄技師公會為
    鑑定云云。惟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7日具狀以原送鑑定機構
    報價過高為由，聲請法院改定以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並逕
    將聲請狀繕本寄送上訴人(原審卷二第61-65頁)。嗣原審以
    同月26日函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上訴人同年29日收受
    該函副本(同上卷第79-81、89頁)，並配合該公會到場實施
    鑑定之技師於同年7月25日或26日進行初勘，而無任何異議
    （同上卷第109頁)。上訴人其後再抗辯原審改囑託高雄技師
    公會鑑定程序上不合法，自不足取。
　⒌另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計降雨量為109.5mm ，
    已如前述，雖略大於2年重現期之1日暴雨量104.5mm，但依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訂定之雨量分級標準，僅屬大雨等級（24
    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尚難謂屬人
    類知識經驗所無法避免，亦無法防止損害發生之不可抗力。
    上訴人抗辯該次降雨為不可抗力，顯非可採。
　⒍綜上，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分別為上訴人所管理、設置之
    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就前者之管理及對後者之設置均有欠
    缺，且直接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堪認兩者確有相當因果關
    係，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家
    賠償，即屬有據。
  ㈣次就被上訴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營業損失32萬7098元(附表一)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5月22日至6月5日無法營業15日，
      受有損失32萬7098元等語，並提出房價表及金門縣105年
      觀光旅館平均房價及住用率為證(原審卷二第261-267頁)
      。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此項請求未扣除相關營業成本、
      營業費用及損失，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平均15日之營
      業淨利計算其營業損失，再扣除營利事業所得稅方為合理
      等語。
　  ⑵查證人己○○證稱：發生水災之後，伊到現場估價，淹水後
      過好幾天先清理，然後再送電，那時只是暫時性可以送電
      ，高壓、低壓設備在地下室，整個淹在水裡面，送電會危
      險，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發票日期105年6月27日為工作
      已完成後才開立等語(原審卷三第61-63頁)；證人丙○○證
      述：淹水過後請伊去施作，施作項目包含地下室補平設施
      、地下室鋪塊石，約20幾天完工等語(同卷第10-13頁)；
      證人戊○○亦證稱：105年7、8月左右至金沙湖畔飯店施作
      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工程，施作時間約1個月等
      詞(同卷第24-25頁)，堪認金沙湖畔飯店於同年7月時，其
      地下室仍然在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項工程，
      無法對外營業，被上訴人主張於前揭期間無法營業，即屬
      可信。惟其依金門縣旅宿業觀光旅館該年度平均房價1547
      元、40間房、住用率35.24％及15日來計算期間無法營業之
      損失共32萬7098元，其所得金額僅為金門地區觀光旅館當
      年度該期間之平均營業額，既不能反應被上訴人實際之營
      業情形，且未扣除營業相關之成本、費用及損失，尚難採
      取。
　  ⑶本院認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之日平均營業淨利作為計算
      標準，方切合其實際營業損失。而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
      2年4月11日北區國稅金門營字第1121319780號書函檢送之
      被上訴人100-104年度之營業事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
      二第149-165頁)，被上訴人於該5年期間經核定之營業淨
      利總和為789萬6462元〔計算式：183萬1991元＋175萬3273
      元＋98萬5778元＋108萬0657元＋224萬4763元＝789萬6462元〕
      ，其日平均營業淨利乘以15日之金額為6萬4902元〔計算式
      ：789萬6462元÷5÷365×15＝6萬4902元〕。據此，被上訴人
      所得請求之營業損失為6萬4902元，逾此範圍部分，應不
      予准許。至此項損失賠償，倘依法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應於獲賠償後依稅捐法令規定繳納，於計算被上訴人損
      害金額時毋須扣除，附此敘明。
  ⒉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附表二)部分
　　⑴全部否准項目－編號7-12、15-17：　
      被上訴人主張因本件淹水事件，其所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動
      產泡水毀損，並提出金沙湖畔飯店內外淹水受損之照片多
      張為證(原審卷一第29-35、81-115頁、卷二第343-387頁)
      ，暨援引證人丁○○(原名陳朝福)之證言為憑。惟仔細觀察
      核對該等淹水照片，僅可見到桌椅及餐廳內廚房鍋具等設
      備淹水或受損概略情況，難以看出確實有如附表二編號7-
      12之金將250W擴大機6台、KTV專用喇叭6對、無線麥克風4
      組、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舞台七彩燈及調光器等物
      ，亦無法看出如附表二編號15-17之冷藏冰箱2台、冷凍冰
      箱1台、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等冷凍冷藏電器設備，即使
      被上訴人也無法具體指出該等泡水受損KTV相關設備及冷
      凍冷藏電器之所在(本院卷三第128-129頁)。證人丁○○(原
      名陳朝福)於原審雖證稱：金沙湖畔飯店成立後至水災淹
      水以前地下室作餐廳，日式料理附設KTV，是民國幾年忘
      記了，但東西(指裝潢)是伊做的等語(原審卷三第20頁)。
      然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83年開始經營，為被上訴人陳明
      (本院卷三第129頁)，多年以後，餐廳附設KTV部分，於水
      災淹水前是否仍然繼續提供，並無其他客觀資料佐證，非
      屬無疑，縱使存在，該相關設備亦不排除於泡水前已搬離
      而未受損，丁○○前開證言尚難佐證編號7-12之KTV相關設
      備確因泡水受損。酌以各該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
      等物件價格較為昂貴，且係金屬製或兼體積較龐大，目標
      顯著，倘淹水受損，短期內不致被迅速清除，衡情應有充
      裕時間拍攝該等設備之災損照片。被上訴人提出之淹水災
      損照片，卻無法見此等設備之蹤跡，實與常情不符。再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書函檢送之100-105年度
      被上訴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本院卷二第173-2
      55頁)，由其所附被上訴人之財產目錄，亦可知被上訴人
      所有價格較高之冷氣、冰箱、液晶顯示器、液晶電視、收
      銀機系統、餐具及廚房設備、太陽能熱水器系統、裝潢設
      備、防水工程與室內裝修工程等財產，均列入固定資產，
      建立財產目錄，前開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設備卻未曾
      列入公司財產目錄內，被上訴人是否確有該等物品，並因
      淹水而受損，益有疑問。至於財產目錄內之冰箱2台、玻
      璃展示冰箱1台，於101年間取得之價格分別為1萬元(2台)
      、1萬0500元，與上開冷凍冷藏設備價格較高，顯不相同
      。故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編號7-12、15-17動產泡水損害部
      分，均應不予准許。
　　⑵扣除折舊准許項目：　
　    其餘編號1-6、13、14、18-21部分，大都可由前開淹水照
      片看到確實有該等受損物品，而抽(污)水馬達雖無法得見
      ，但衡情屬如金沙湖畔飯店規模之旅宿業者必備，故認被
      上訴人淹水受損動產，包括抽水馬達在內。又該等受損物
      品，因被上訴人僅能提出事故發生後作成之估價單或統一
      發票為證，無法提出取得各該財產之日期、價格、廠牌及
      型號等相關資料，且其為新品價格，亦應按原物之使用期
      間扣除折舊，以符合其市價。參酌被上訴人係於99年4月2
      7日設立登記，有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卷二第51頁)為證
      ，堪認其接手經營金沙湖畔飯店係自設立登記時起，則於
      核算前開受損物品價值扣除折舊時，其使用期間當以自99
      年4月27日起算至105年5月22日止為適當。另財物原始價
      格，則斟酌卷內資料以合理價格認定之。又各該物品之耐
      用年限及折舊率，參照行政院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
      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之，暨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
      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
      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1月者，以月計」（即99年4月27日至105年5月22日
      之使用期間，應以6年1月計）。又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
      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
      ，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
      9/10，即其殘值為原價額1/10。據此審酌附表二上開編號
      受損金額如次。
　  ❶編號1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屬第3類第20項其他機械及設備、號碼32009之旅館及飯店
      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7500元
      。經原審搜尋相類加壓器交易市場之價格，有320元至 47
      00元不等共20種(原審卷三第181-187頁)，本院認以中等
      價格21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
      折舊後之價格應為285元（試算表見本院卷三第131-132頁
      ）。
　  ❷編號2圓桌桌腳12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價格2000元/張。經原審搜尋相類桌腳（1張)在交易市場
      之價值，有700元至499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191-199
      頁)，被上訴人所提單價，核屬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
      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272元/張（試算表
      見同上卷第133-134頁)。12張桌腳經折舊後之價值共3264
      元。
　  ❸編號3椅子70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價格1000元/張，為圓桌桌腳價格一半，金額尚嫌過高，
      應以500元/張為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
      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67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5-1
      36頁)。70張椅子經折舊後之價值共4690元。
　  ❹編號4抽水馬達3HP
　　　屬於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號碼10205之排水設備，
      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萬3500元，
      原審搜尋相類3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3400元
      至1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205-211頁)。本院認以
      中等價格1萬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
      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1360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7-138
      頁)。。
    ❺編號5抽水馬達1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
      所提估價單價格為6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1HP抽水馬達
      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000元至2萬0600元不等價格（同
      上卷第215至219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6300元為當，則
      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
      858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9-140頁)。
    ❻編號6抽水馬達(1/2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
      提估價單為4500元，原審搜尋相類1/2HP抽水馬達在交易
      市場之價值，有1500元至67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三第225
      至229頁)。本院認為以中等價格34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
      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63元(試算
      表見同上卷第141-142頁)。
    ❼編號13餐具1組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
      票總價39萬1545元，其廠牌及數量不明，本院審酌被上訴
      人原請求不含稅半數價格18萬6450元，而以此價格依定率
      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2萬3569
      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3-144頁)。
　  ❽編號14保溫鍋1台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為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
      單價格為5000元，原審搜尋相類保溫鍋在交易市場之價值
      ，有2400元至698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07-311頁)。
      本院認以中等價格339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
      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62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
      5-146頁)。
　  ❾編號18窗簾5套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
      價格合計9700元（新製4500元＋2200元＋3000元），其質料
      不明，本院審酌其金額尚可，堪以採取，以此價格依定率
      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1319元（
      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7-148頁)。
　  ❿編號19消防灑水馬達1組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1之滅火設備，耐
      用年限為5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價格為2萬3800元。
      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7000元至7萬8000
      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59-37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
      2萬20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折舊，因最後1年折舊額加
      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9/10，故折舊後
      之價值以1/10計算為2200元。
    ⓫編號20屋外鈉光燈2組
　　  為房屋之裝潢，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
      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
      3000元/組。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1000
      元至32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77-378頁)。本院認以
      中等價格165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
      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07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9-150
      頁)，2組合計814元。
　  ⓬編號21插座1批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
      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每只2件單價合計85
      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1組2個插座)在交易市場之價值，
      有65元至1572元不等價格(原審院卷三第381-383頁)，被
      上訴人主張之價格並無過高，依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
      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21元(試算表見同上卷
      第151-152頁)。而被上訴人請求高達246組，以金沙湖畔
      飯店主要淹水為1樓及地下室，此區域內是否有這麼多插
      座，確實可疑。本院審酌實際情形，認為以30組即為已足
      ，故此部分可請求金額為630元。
　  ⑶據上，關於動產泡水毀損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金
      額合計為3萬9914元。
  ⒊災後修復支出196萬9421元(附表三)部分
　　⑴編號1擋土牆防水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①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6781元，已據其提出
        發票1張、計算單據2張為證。證人丙○○於原審亦到庭證
        述：計算單據、發票是按照施工方式及材料來作計算，
        且連工帶料，伊有去現場施作，不記得材料與工資分別
        為若干，大門前面原本是一個土坡，沒有擋土牆，反光
        鏡非原本就有，植筋是原本比較低，要加10公分高，要
        有鋼筋下去支撐，是牆的部分要增高，人孔也太低，水
        會倒灌進去，導致地下室淹水，所以同樣要加高等語(
        原審卷三第9-15頁)。衡酌證人丙○○為炬峰營造有限公
        司之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
        以採信。前開除去金沙湖畔飯店原本所無門前擋土牆(
        含紅磚、水泥粉刷、油漆）及反光鏡、門後因加高10公
        分(含植筋、紅磚、水泥粉刷)、人孔提升，及因前開項
        目所生之怪手工資部分外之費用確為原有且必須修復。
      ②依前開單據所示，地下室鋪塊石2工共4000元，堪認係屬
        工資，且經扣除證人丙○○證述非金沙湖畔飯店原有設施
        之門前擋土牆及反光鏡，或因此次修繕門後擋土牆順勢
        加高、植筋、人孔提升、怪手工資部分，其餘修繕部分
        共2萬7810元〔防水設施材料費合計1萬2810元＋地下室鋪
        平材料1萬5000元〕則係新品材料，應予折舊。審酌金沙
        湖畔飯店建築物係於83年開始經營，堪認該建物於斯時
        已建造完成，擋土牆防水、地下室舖平屬建物附屬設備
        ，其使用期間應自飯店建築物開始經營之83年起算。依
        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
        ，擋土牆及地下室鋪平屬於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
        他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0年。據此計算折舊，迄本件淹
        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該部分使用超過21年，
        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
        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2781元，加計
        工資4000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6781元。
　  ⑵編號2冰點氣冷式箱型機工程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其冷氣必要修復費用19萬4752元，已據提
        出完工請款單及發票各1張、照片5張為證。證人蔡新倫
        於原審亦證稱：淹水後去做冷氣測試，經測試後壞了，
        要換新的，施作項目即如請款單所示。項目金額均確實
        ，為連工帶料，請款單上所載A區第2點、第6點是工資
        ，其餘是材料；B區上第2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
        下第1點1尺×2尺回風板組是材料；原本的冷氣就是4台
        ，2座落地式、2座直立式，且為4台換4台等語甚詳。證
        人蔡新倫為金樂工程有限公司之受僱人，與兩造無親屬
        關係或特殊交情，其證言應值採信。
　　　②依證人蔡新倫之證述及前開單據，A區第2點1萬8000元、
        第6點7500元、B區上第2點1萬8000元、B區下第1點4000
        元是工資(共4萬7500元)，其餘45萬3500元為材料，依
        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
        定，此部分為動產，屬第1類第2項號碼10203之箱型冷
        暖氣空調設備，其耐用年限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
        舊369/1000，使用期間與計算動產泡水毀損情形相同，
        均自99年4月27日起至105年5月22日止，已逾耐用年限
        ，其殘值以1/10計算。則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萬5350
        元，加計工資4萬7500元後，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萬28
        50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③至上訴人抗辯發票之買受人非為被上訴人，無從與請款
        單相互援引參照云云。然觀該完工請款單已載明業主為
        被上訴人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請款單與發票上所載項
        目、品名等內容及金額亦均一致，並經證人蔡新倫到庭
        作證，所辯自不足採。
　　⑶編號3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部分：
　　　①金沙湖畔飯店之地下室淹水嚴重，燈具、風扇、壁扇及
        電源線、開關箱等項，因泡水或受潮而損壞或須配合受
        損裝潢拆除更新，被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此項損害，應無
        疑問。被上訴人請求其地下室之管線、燈具等受損更新
        之費用9萬9375元(已扣除污水馬達部分)，有所提訴外
        人大家防水測漏工程有限公司經手人王詰珉之估價單、
        施作完成照片為證(原審卷一第147-149頁、卷二第431
        頁)。其雖未能聲請傳訊該施作人員到庭為證，但各該
        修復項目既屬一般餐廳通常會有之設備，該估價單記載
        之施作項目、數量及價格，與所提施作完成照片相互觀
        之，亦無不合理之情形，即應審酌一切情況折舊後准許
        請求賠償。
　　　②參酌上開估價單記載，裝燈配線配管工資3萬元，其餘6
        萬9375元為材料，並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
        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而金沙溪畔飯店建
        築物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使用超過
        21年，此部分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
        ，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
        6938元，加計工資3萬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3萬6938元
        。
　　⑷編號4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修復費用6萬8000元，已據其提出發
        票2張(金額合計14萬元)、照片5張(原審卷一第151-153
        頁、卷三第433-435頁）為證，證人己○○於原審亦證稱
        ：因淹水不能送電，高壓、低壓設備整個淹在水裡面，
        而設備在地下室，送電會出事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
        主要是絕緣處理，連工帶料，為配合客戶請款，8萬元
        與6萬元可能會調整一下，讓他們請款作業方便，總金
        額14萬元等語甚詳。證人己○○為訴外人隆易水電工程有
        限公司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無特殊交情，其證
        詞亦堪以採憑。
　　　②前開費用證人己○○固證述發票之品名及金額，係配合被
        上訴人需求所寫。但其中6萬元部分，發票上既明確記
        載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而與另8萬元記載送電維護材
        料者，明顯有所區別，前者核其性質即屬工資，該部分
        費用額，應可免予折舊。而此項修復項目之材料，屬第
        3類第15項編號31506之輸電、配電、變電設備，其耐用
        年限為15年。而從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於83年開始營業
        起算，迄淹水事故時已使用超過21年，是此部分材料費
        用8萬元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8000元，加計工
        資部分6萬元，其必要修復費用為6萬8000元。
　　⑸編號5餐廳A區玻璃切割安裝及餐廳玻璃破損維修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共1萬2843元，已據提
        出發票2張、照片3張為證。證人廖文相於原審亦證述因
        為水災導致玻璃破掉，鏡子進水霧掉或破掉，為連工帶
        料並做到完工，工資約4成等語甚明，該證人與兩造無
        親屬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
　　　②前開發票記載費用2萬7920元，證人廖文相證述工資為4
        成即1萬1168元，其餘材料費用1萬6752元，核屬飯店內
        之裝潢，比照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
        年限為10年。因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迄淹水事故時已營
        業使用超過21年，材料扣除折舊後為1675元，加計前開
        工資，其必要修復費用為1萬2843元。
　　⑹編號6木工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請求151萬3400元，並提出估價單1張
        、修繕中照片2張（原審卷二第439-441頁）及聲請傳訊
        證人丁○○(即陳朝福)。證人丁○○於原審雖證稱：105年6
        、7月時，伊請工人去金沙湖畔飯店施作木工工程，施
        作項目如估價單所示，因為淹水，造成牆壁、天花板、
        一些櫃子毀損，把該拆的都拆，重新裝修，金沙湖畔飯
        店有跟伊說他們單據遺失，伊說那麼久了要找看看，而
        且伊也搬家，之後伊有找到，大概前幾天找到的等語(
        原審卷三第16-22頁)。而觀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置於
        同上卷之證物袋內，原本已發還)，經原審檢視該單據
        原本係以紅色墨水印刷其表格格線、「估價單」、寶號
        」、「經手人」等字樣，上有證人丁○○以墨水為黑色之
        筆於施作之品名、數量、金額等欄位書寫相關內容，惟
        其紙質、印刷墨水及書寫墨水均無顯示因經過4年餘時
        間而褪色情形，是否確實於105年製作完成，缺乏客觀
        資料佐證。
　　　②證人丁○○於原審法官訊問：項目裡面有備餐櫃體，備餐
        櫃體是否是水災之前就有時，答覆：沒有等語。但於上
        訴人訴訟代理人詢問：證人剛剛說開立的估價單上，火
        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備餐櫃體在水災之前
        是沒有的時，卻答稱：展示櫃、備餐櫃體是水災之前就
        有的，我們重新整理等語(原審卷三第18-22頁)，其前
        後之證述互有矛盾，其可信性亦非無疑義。
　　　③被上訴人起訴後以106年11月14日準備書狀陳報之災後修
        復費用合計161萬3515元，其附件七、木工裝潢部分並
        無提出估價單或發票，於扣除其他項目之金額後，木工
        裝潢費用額則僅為30萬9920元(原審卷二第79、159頁)
        。但其後於相隔逾3年後之110年1月26日提出前開丁○○
        估價單，木工裝潢金額竟暴增為172萬4500元，增加金
        額超過141萬元，顯悖乎常情。倘以證人丁○○之證述，
        扣除水災之前沒有的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
        ，金額為153萬7900元，差距亦近4倍。故縱使被上訴人
        謂當時沒有計算到此部分金額，原起訴金額是將災後修
        復支出之總金額扣除有單據之部分後，剩下的填到木工
        裝潢云云，則既已確認災後修復之總金額，又何以找到
        單據後，金額呈現暴增現象。尤其，被上訴人為公司組
        織，倘有支付高達172萬多元修復費用，衡情須製作相
        關會計憑證與帳冊，且因非屬小數目，理應記憶較深刻
        ，豈有起訴時誤認該部分金額僅30萬餘元，迨數年後始
        發現高達172萬餘元之可能。故被上訴人主張支出前開
        木工裝潢費用金額，尚難遽以採信。
　　　④然金沙湖畔飯店地下室因淹水而受損，確有支出木工裝
        潢費用，以回復可供營業狀態之事實及必要。本院審酌
        被上訴人原主張之木工裝潢費用額30萬9920元，其數額
        並無不合理情形，認此項金額堪認係被上訴人所支出木
        工裝潢之費用數額。參以證人丁○○證稱：「…以我們來
        說，材料大約4成，工資大約6成，這是我們業界的比例
        ，差不多都這是這樣」等詞(原審卷三第17-18頁)，足
        認上開費用其中12萬3968元〔計算式：30萬9920元× 40％
        〕為材料，其餘18萬5952元為工資。又木工裝潢亦屬飯
        店建築物之附屬設備，耐用年限10年，金沙湖畔飯店83
        年開始營業起算已逾21年，其材料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
        10計算為1萬2397元，加計工資18萬5952元，此項目必
        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9萬8349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
　　⑺編號7室內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室內裝潢修復費用7萬4270元，有所提估價
        單1張、照片2張為證。證人戊○○於原審亦到庭證述：因
        為水災本人及1位師傅去貼壁紙，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
        ，活動拉門只是修理，使用之材料與之前相同，地磚材
        料單價是600元，工錢單價是100元；壁紙材料單價是25
        0元，工錢單價是250元；止滑條材料單價是50元，工錢
        單價是25元等語明確。該證人楊舜欽與被上訴人並無親
        屬及無特殊交情，其證言堪以採憑。
　　　②前開估價單費用額為15萬1400元，證人楊舜欽證述其中
        工資共6萬5700元，材料費用8萬5700元，其材料部分為
        飯店內裝潢，屬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
        用年限為10年，自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使用之83年起算
        ，迄本件水災發生時止已使用超過21年，該材料費用扣
        除折舊後價格為8570元（殘值1/10），加計前開工資部
        分後，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7萬4270元。
　　⑻據此，被上訴人就附表二所示災後修復費用，得請求賠償
      之金額共為49萬0031元。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59萬4
    847元〔計算式：營業損失6萬4902元＋動產毀損3萬9914元＋災
    後修復費用49萬0031元〕。
　㈤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
    與有過失，係指被害人苟能注意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能注
    意而不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竟不注意之
    謂。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於地下室設置擋水閘版，亦未事
    先疊置沙包或將重要設備墊高，更未設置充分自動抽水設備
    ，就本件淹水事件所受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經查，金沙湖畔
    飯店位於低漥易淹水區，該地區歷經數次淹水，被上訴人在
    該地經營飯店數年，並無諉為不知之理，則於上訴人進行各
    項改善工程以前，被上訴人應能注意加強自主防災之準備，
    以減少或避免淹水造成財產損失。然被上訴人未證明平時有
    疊置足量沙包，裝設抽水閘門。高雄技師公會經現勘及依所
    提供資料研判結果，亦認被上訴人備有室內抽水機2台、電
    器室1台、移動抽水機2台皆為1馬力，另室外有2台2馬力，
    合計9馬力，對飯店大量進水時進行抽水排除效果有限；本
    次淹水進水處為地下室，倘重要設施抬高避免淹水，另進水
    斜坡處事前先有施設防水閘門或疊置沙包，則當可減緩並減
    少進水量，降低災情等語（鑑定報告第15頁），亦認被上訴
    人就損害之擴大與有過失。本院審酌被上訴人能注意而不注
    意情節，暨經濟部水利署早於99年6月即完成金沙溪排水規
    劃書，其結論認金沙二號橋應儘快執行，並建議可申請應急
    工程先行辦理，然上訴人迄106年12月始完成，時間延宕過
    久，且金沙水庫下游溢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
    成不利之影響，據金門日報103年8月14日報導該地區淹水嚴
    重，時任李縣長指示於金沙水庫出口設計自動防洪閘門，以
    適時紓解暴雨及長年水患問題，然該工程據上訴人表示迄10
    8年9月26日訂約開工，現尚未完工(參鑑定報告第16頁)，可
    見上訴人對於改善上開地區長年淹水問題，猶待努力等情，
    暨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認上訴人過失程度80％
    ，被上訴人過失程度20％，故減輕上訴人20％賠償金額，則於
    過失相抵後，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47萬5878元〔
    計算式：59萬4847元×（1－20％）＝47萬5878元，元以下四捨
    五入〕。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及金沙二號橋之設置
    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5日淹水有相當因果關
    係，造成該飯店之財產因淹水而受損害，被上訴人依修正前
    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在47萬5878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6年9月27日(送達證書參
    原審卷一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範圍
    ，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不予准
    許。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範圍，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
    駁回被上訴人逾70萬4786元本息之請求，尚無不合。上訴及
    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
    均無理由。另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自105年12月8日至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日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逾被
    上訴人聲明之範圍，為訴外裁判，與命上訴人給付超過47萬
    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之遲延利息部分，經核均於法不
    合。上訴意旨，指摘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將該部分廢棄，並就後者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
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
第1項、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金門縣政府不得上訴。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附表一：營業損失(金額：新台幣/元)
　　　　　　　　　　　　　　　　
項    目 停 止 營 業 期 間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備     註 營業損失 105.2.22至105.6.5   327,098   64,902  

附表二：動產泡水毀損(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674     285 估價單(卷一119頁)  2 圓桌桌腳12支    9,348   3,264 估價單(卷一121頁)  3 椅子70張   70,000   4,690 同上  4 3HP抽水馬達    3,155   1,360 同上  5 1HP抽水馬達1台    1,988     858 同上  6 1/2HP抽水馬達1台    1,073     463 同上  7 金將250W擴大機6台   16,950     － 估價單(卷一123頁)  8 KTV專用10喇叭含吊架6對   24,078     － 同上  9 無線麥克風4組    4,336 　　－ 同上  10 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   20,664 　　－ 同上  11 KTV舞台七彩燈1組      379 　　－ 同上  12 KTV調光器3組      525 　　－ 同上  13 餐具1批  391,545  23,569 統一發票(卷一125頁)  14 保溫鍋1台    1,089     462 同上  15 冷藏冰箱2台   17,334 　　－ 同上  16 冷凍冰箱1台    9,950 　　－ 報價單(卷一127頁)  17 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   29,850 　　－ 估價單(卷一125頁)  18 窗簾5套    9,700   1,319 估價單(卷一129頁)  19 消防灑水馬達1組    7,144   2,200 統一發票(卷一129頁)  20 屋外鈉光燈2組    1,042     814 估價單(卷一131頁)  21 插座1批    3,772     630 同上 合計   624,596  39,914  

附表三：災後修復支出(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擋土牆防水措施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6,781    6,781 發票、計算單據及照片各2張、證人丙○○(卷二425、卷三9-15)  2 冰點一對一氣冷式箱型機工程   194,752   92,850 請款單、發票各1張、照片5張及證人蔡新倫(卷二429、381-383、卷一87-89、卷三29-33)  3 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    99,375   36,938 估價單2張及照片5張(卷一第147頁、卷二431)  4 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    68,000   68,000 發票2張、照片6張及證人己○○(卷○000 -000頁、卷○000 -000 、375-377 、卷三60-66頁  5 餐廳A區櫃子玻璃切割安裝、餐廳玻璃破損維修    12,843   12,843 收據及照片各1張及證人廖文相(卷二437、卷三67-70)  6 木工裝潢 1,513,400  198,349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丁○○(卷二413 、441、卷三16-22)  7 室內裝潢    74,270   74,270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楊舜欽(卷二443、卷三24-28) 合計  1,969,421  490,031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國易字第1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金門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福海    
訴訟代理人  沈炎平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勝松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林妤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17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06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⑴自民國105年12月8日起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⑵超過新台幣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部分，與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上開⑵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7/1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金門縣政府(下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變更為甲○○，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於訴訟中向經濟部申准解散登記，並由全體股東推選乙○○為清算人，有經濟部109年12月29日函、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9-43頁)。茲乙○○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亦屬有據。
  ㈢被上訴人前於105年12月6日以書面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任，經上訴人以106年3月24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拒絕賠償理由書(原審卷一第45-59頁)拒絕賠償後，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核與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規定相符。
　㈣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如本判決附表二所示編號3、椅子70張、編號13、損壞餐具1組項目，請求上訴人各賠償新台幣（下同）3萬5000元及18萬6450元，於本院則於請求總金額未增加情形下，依序將各該項請求賠償金額擴張為7萬元及39萬 1545元，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項目請求，為請求金額之流用，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改建前，以下同)、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之設置或管理機關，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豪雨，因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等公有公共設施(以下合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伊經營之金沙湖畔商務大飯店(下稱金沙湖畔飯店)外嚴重積水，造成飯店無法營業及其內動產及裝潢淹水而受損，致伊因此受有營業損失32萬7098元、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及支出修復費用196萬9421元之損害等情，爰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賠償292萬11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逾上開項目、金額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確定，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則以：伊對於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金沙湖畔飯店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水災而受損，與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無相當因果關係。況縱認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依被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以證明其受有損害，倘有損害，亦應扣除折舊，且被上訴人對於該水災事故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0萬4786元及自105年1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聲明：⑴原判決關於後開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⑵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21萬63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兩造對他造之上訴或附帶上訴，則各聲明駁回其上訴或附帶上訴。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三第110-111頁)
  ㈠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大雨，被上訴人所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內外發生淹水。
  ㈡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6日以書狀向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上訴人於106年3月24日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作成拒絕賠償理由書。
  ㈢上訴人於105年11月起進行金沙二號橋樑進水引道拓寬、加高工程。
　㈣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為上訴人設置，堤南抽水站為上訴人管理。
　㈤榮湖淨水場與堤南排水口為金門縣自來水廠實際管理，上訴人為管理機關。
　㈥被上訴人向經濟部申請公司解散登記獲准，股東乙○○、虞幼祥推選乙○○為清算人，惟無向該管法院聲報就任，亦未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08年12月18日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則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94號判決)。又此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由其管理」，且「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適用，並不以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同法條108年12月18日修正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327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其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凌晨豪雨時發生淹水致其財產受損害，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任，應適用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
　㈡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為上訴人設置及管理(其中金沙水庫為經濟部以102年7月16日經授水字第10200623570號公告更正其管理機關為上訴人)，為上訴人自認或不爭執；金沙湖畔飯店位處金沙溪東側及榮湖南側，其西側鄰近金沙假日大飯店，且隔環島北路與金沙水庫為鄰，有google地圖、衛星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223-225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定屬實。又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06年12月20日中象參字第1060016740號函提供之金門氣象站逐時氣象資料，金門地區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累計降雨量為109.5mm（原審卷一第241-243頁)，依該局104年版雨量分級表，該次降雨屬於「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而非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mm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mm)、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級。
　㈢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有欠缺，對於金沙二號橋之設置有欠缺，均與金沙湖畔飯店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依99年6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里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域排水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書(以下簡稱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1頁摘要關於計畫緣起，其內容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為金門縣最大之集水區，集水範圍包括金門縣管區排南垵區排、英坑區排、忠孝新村排、光前溪及北斗門。」「計畫區內曾於民國94年泰利颱風、95年珍珠颱風發生淹水災害，淹水範圍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遭，包括汶沙里第一、第二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地區及金沙溪斗門溪匯流鄰近地區等。金沙水庫位於金沙溪下游出海口附近，於66年由國軍官兵建造完成，原本為解決金門供水問題，但完工後一直有漏水與水質鹽化的問題，未能如期供水，直到88年金沙水庫開始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惟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後，金沙水庫水位升高，加上鄰近低窪地區排水路出口閘門故障，使得歷次颱風豪雨(如泰利颱風及珍珠颱風)，都讓汶沙里週邊之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及金沙抽水站周遭積水不易消退，造成農地及社區之淹水、交通阻斷，經濟損失嚴重。」等語(本院卷三第65頁)。由此可知，金沙水庫係66年即國家賠償法70年7月1日施行前所設置，則不論其設置是否有欠缺，雖無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適用(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條)。惟金沙水庫於88年進行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將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水質問題引致減少排洪坡度，在相關配合改善排水計畫尚未完成前，遭逢2年1次重現期降雨（2年重現期降雨量為104.5mm)時即有可能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之淹水災害；金沙水庫下游溢洪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有原審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下稱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作成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外放，第6、16頁）可按。金沙水庫為上訴人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於88年修繕時加高該水庫溢洪道減少排洪坡度，卻未能同時或適時配合改善相關排水計畫，對上游豪雨時排水有不利之影響，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大雨時有發生淹水災害之虞，依客觀基準顯缺少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其管理即難謂無欠缺。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109.5mm，超過2年重現期降雨量，造成金沙湖畔飯店等低窪地區發生淹水災害，自與金沙水庫溢洪道加高減少排洪坡度之管理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
　⒉金沙二號橋原橋之樑底高程EL:3.8m，改建後高程為4.63m(該工程105年6月1日開工、106年12月26日完工)，為上訴人於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陳明(鑑定報告第7頁)。該橋位於金沙溪流入金沙水庫入口，金沙水庫滿水位因受溢洪道鋸齒堰（EL3.70M）侷限，使其水位與金沙二號橋樑底高程相近(鑑定報告附件八-6)。又依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7頁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內，「以往淹水災害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邊，包括堤北(第一富康農莊)、堤南(第二富康農莊)及八工區(金沙二號橋上游右岸)等，其原因主要為金沙二號橋堵塞洪水溢淹…」(本院卷三第71頁)，顯見該橋樑為上游區域洪水至下游金沙水庫的瓶頸段入口。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為109.5mm，已如前述。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並參酌金沙溪排水規劃書針對泰利颱風當日於金門的降雨量96.6mm進行現況未改建的淹水模擬，得到實際淹水面積107.57公頃，淹水深度0.25m-1.1m，模擬結果淹水面積108.96公頃，淹水深度0.25m-1.46m；本案水理演算有關洪峰流量分析一日暴雨量，其中2年重現期為104.5mm，10年重現期為203.3mm；經由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算結果，金沙水庫入流口(即金沙二號橋前)之洪峰流量2年為32.2cms，10年為95.18cms；未改建前之金沙二號橋之排洪能力，其橋下既有箱涵斷面Ａ＝12.94cm×3.22m，經由FLO-2D二維洪水災害演算泰利颱風日降雨量96.6mm情況下，該斷面無法通過該降雨引致之洪峰流量，造成108.96公頃面積淹水，而96.6mm降雨量，尚低於前開規劃書推算之2年重現期降雨量104.5mm，亦即未達金沙二號橋排洪能力，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32.2cm之洪峰流量，故造成溢堤引致淹水情況等情，認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發生淹水情況，其具體原因與金沙二號橋以上渠段之溪水溢堤導致淹水有直接關係，且淹水時降雨量尚未達排水規定10年1次重現期降雨量，但卻引起大面積淹水，明顯與金沙二號橋渠段之通洪斷面不足有直接關係等語(鑑定報告第7-9、18頁)。據此情形，上訴人就金沙二號橋之設置顯然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發生淹水，亦顯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金沙抽水站整體抽水能力為4cms，與金沙二號橋上游入口的10年1次重現期之分配排洪量為95cms，2年為32.2cms ，縱使不論其抽水效率，該抽水量對於減少大面積的淹水排除，效果有限，但損失可稍微降低(鑑定報告第12頁)。而堤南排水路閘門的開啟時間，金門縣金沙鎮公所皆依每日潮汐時間表操作開啟，105年5月22日凌晨0時5分為滿潮，當日潮差屬於大潮，乾潮時間6時5分，為避免海水倒灌至上游農田，該水閘門於前日晚間關閉，並配合於乾潮時間開啟閘門等情，有該日潮汐紀錄表、金門縣金沙鎮公所108年10月31日池建字第1080019459號函可參(鑑定報告附件七、十)。據此研判，由於正逢大潮時下游分洪道之閘門關閉6小時以上，恰巧此時間集水區5小時內降下109.5mm大雨，引致協助排放金沙溪流域之分洪道未能發揮功能，對上游淹水情況有明顯之影響。該閘門操作如能因應大雨來臨，調整提前2-3小時開放，應可減少上游低窪區淹水程度(鑑定報告第13、16頁)。準此可知，金沙抽水站、堤南排水路閘門，僅能稍微降低損失或者減少淹水程度，並非造成上開淹水災害之主要因素，無礙於上訴人就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之管理、設置有欠缺，造成淹水災害之認定。
  ⒋高雄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所為之鑑定流程，並無明顯違背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情形，堪認所為鑑定結果之專業判斷，應足採信。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伊未同意改選任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云云。惟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7日具狀以原送鑑定機構報價過高為由，聲請法院改定以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並逕將聲請狀繕本寄送上訴人(原審卷二第61-65頁)。嗣原審以同月26日函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上訴人同年29日收受該函副本(同上卷第79-81、89頁)，並配合該公會到場實施鑑定之技師於同年7月25日或26日進行初勘，而無任何異議（同上卷第109頁)。上訴人其後再抗辯原審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程序上不合法，自不足取。
　⒌另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計降雨量為109.5mm ，已如前述，雖略大於2年重現期之1日暴雨量104.5mm，但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訂定之雨量分級標準，僅屬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尚難謂屬人類知識經驗所無法避免，亦無法防止損害發生之不可抗力。上訴人抗辯該次降雨為不可抗力，顯非可採。
　⒍綜上，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分別為上訴人所管理、設置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就前者之管理及對後者之設置均有欠缺，且直接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堪認兩者確有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家賠償，即屬有據。
  ㈣次就被上訴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營業損失32萬7098元(附表一)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5月22日至6月5日無法營業15日，受有損失32萬7098元等語，並提出房價表及金門縣105年觀光旅館平均房價及住用率為證(原審卷二第261-267頁)。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此項請求未扣除相關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及損失，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平均15日之營業淨利計算其營業損失，再扣除營利事業所得稅方為合理等語。
　  ⑵查證人己○○證稱：發生水災之後，伊到現場估價，淹水後過好幾天先清理，然後再送電，那時只是暫時性可以送電，高壓、低壓設備在地下室，整個淹在水裡面，送電會危險，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發票日期105年6月27日為工作已完成後才開立等語(原審卷三第61-63頁)；證人丙○○證述：淹水過後請伊去施作，施作項目包含地下室補平設施、地下室鋪塊石，約20幾天完工等語(同卷第10-13頁)；證人戊○○亦證稱：105年7、8月左右至金沙湖畔飯店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工程，施作時間約1個月等詞(同卷第24-25頁)，堪認金沙湖畔飯店於同年7月時，其地下室仍然在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項工程，無法對外營業，被上訴人主張於前揭期間無法營業，即屬可信。惟其依金門縣旅宿業觀光旅館該年度平均房價1547元、40間房、住用率35.24％及15日來計算期間無法營業之損失共32萬7098元，其所得金額僅為金門地區觀光旅館當年度該期間之平均營業額，既不能反應被上訴人實際之營業情形，且未扣除營業相關之成本、費用及損失，尚難採取。
　  ⑶本院認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之日平均營業淨利作為計算標準，方切合其實際營業損失。而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北區國稅金門營字第1121319780號書函檢送之被上訴人100-104年度之營業事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二第149-165頁)，被上訴人於該5年期間經核定之營業淨利總和為789萬6462元〔計算式：183萬1991元＋175萬3273元＋98萬5778元＋108萬0657元＋224萬4763元＝789萬6462元〕，其日平均營業淨利乘以15日之金額為6萬4902元〔計算式：789萬6462元÷5÷365×15＝6萬4902元〕。據此，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營業損失為6萬4902元，逾此範圍部分，應不予准許。至此項損失賠償，倘依法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於獲賠償後依稅捐法令規定繳納，於計算被上訴人損害金額時毋須扣除，附此敘明。
  ⒉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附表二)部分
　　⑴全部否准項目－編號7-12、15-17：　
      被上訴人主張因本件淹水事件，其所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動產泡水毀損，並提出金沙湖畔飯店內外淹水受損之照片多張為證(原審卷一第29-35、81-115頁、卷二第343-387頁)，暨援引證人丁○○(原名陳朝福)之證言為憑。惟仔細觀察核對該等淹水照片，僅可見到桌椅及餐廳內廚房鍋具等設備淹水或受損概略情況，難以看出確實有如附表二編號7-12之金將250W擴大機6台、KTV專用喇叭6對、無線麥克風4組、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舞台七彩燈及調光器等物，亦無法看出如附表二編號15-17之冷藏冰箱2台、冷凍冰箱1台、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等冷凍冷藏電器設備，即使被上訴人也無法具體指出該等泡水受損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之所在(本院卷三第128-129頁)。證人丁○○(原名陳朝福)於原審雖證稱：金沙湖畔飯店成立後至水災淹水以前地下室作餐廳，日式料理附設KTV，是民國幾年忘記了，但東西(指裝潢)是伊做的等語(原審卷三第20頁)。然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83年開始經營，為被上訴人陳明(本院卷三第129頁)，多年以後，餐廳附設KTV部分，於水災淹水前是否仍然繼續提供，並無其他客觀資料佐證，非屬無疑，縱使存在，該相關設備亦不排除於泡水前已搬離而未受損，丁○○前開證言尚難佐證編號7-12之KTV相關設備確因泡水受損。酌以各該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等物件價格較為昂貴，且係金屬製或兼體積較龐大，目標顯著，倘淹水受損，短期內不致被迅速清除，衡情應有充裕時間拍攝該等設備之災損照片。被上訴人提出之淹水災損照片，卻無法見此等設備之蹤跡，實與常情不符。再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書函檢送之100-105年度被上訴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本院卷二第173-255頁)，由其所附被上訴人之財產目錄，亦可知被上訴人所有價格較高之冷氣、冰箱、液晶顯示器、液晶電視、收銀機系統、餐具及廚房設備、太陽能熱水器系統、裝潢設備、防水工程與室內裝修工程等財產，均列入固定資產，建立財產目錄，前開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設備卻未曾列入公司財產目錄內，被上訴人是否確有該等物品，並因淹水而受損，益有疑問。至於財產目錄內之冰箱2台、玻璃展示冰箱1台，於101年間取得之價格分別為1萬元(2台)、1萬0500元，與上開冷凍冷藏設備價格較高，顯不相同。故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編號7-12、15-17動產泡水損害部分，均應不予准許。
　　⑵扣除折舊准許項目：　
　    其餘編號1-6、13、14、18-21部分，大都可由前開淹水照片看到確實有該等受損物品，而抽(污)水馬達雖無法得見，但衡情屬如金沙湖畔飯店規模之旅宿業者必備，故認被上訴人淹水受損動產，包括抽水馬達在內。又該等受損物品，因被上訴人僅能提出事故發生後作成之估價單或統一發票為證，無法提出取得各該財產之日期、價格、廠牌及型號等相關資料，且其為新品價格，亦應按原物之使用期間扣除折舊，以符合其市價。參酌被上訴人係於99年4月27日設立登記，有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卷二第51頁)為證，堪認其接手經營金沙湖畔飯店係自設立登記時起，則於核算前開受損物品價值扣除折舊時，其使用期間當以自99年4月27日起算至105年5月22日止為適當。另財物原始價格，則斟酌卷內資料以合理價格認定之。又各該物品之耐用年限及折舊率，參照行政院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之，暨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即99年4月27日至105年5月22日之使用期間，應以6年1月計）。又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10，即其殘值為原價額1/10。據此審酌附表二上開編號受損金額如次。
　  ❶編號1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屬第3類第20項其他機械及設備、號碼32009之旅館及飯店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7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加壓器交易市場之價格，有320元至 4700元不等共20種(原審卷三第181-187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21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格應為285元（試算表見本院卷三第131-132頁）。
　  ❷編號2圓桌桌腳12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2000元/張。經原審搜尋相類桌腳（1張)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700元至499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191-199頁)，被上訴人所提單價，核屬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272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3-134頁)。12張桌腳經折舊後之價值共3264元。
　  ❸編號3椅子70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000元/張，為圓桌桌腳價格一半，金額尚嫌過高，應以500元/張為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67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5-136頁)。70張椅子經折舊後之價值共4690元。
　  ❹編號4抽水馬達3HP
　　　屬於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號碼10205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萬3500元，原審搜尋相類3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3400元至1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205-21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1萬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1360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7-138頁)。。
    ❺編號5抽水馬達1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6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1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000元至2萬06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第215至219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6300元為當，則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858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9-140頁)。
    ❻編號6抽水馬達(1/2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為4500元，原審搜尋相類1/2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1500元至67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三第225至229頁)。本院認為以中等價格34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63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1-142頁)。
    ❼編號13餐具1組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總價39萬1545元，其廠牌及數量不明，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原請求不含稅半數價格18萬6450元，而以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2萬3569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3-144頁)。
　  ❽編號14保溫鍋1台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為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5000元，原審搜尋相類保溫鍋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400元至698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07-31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339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62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5-146頁)。
　  ❾編號18窗簾5套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合計9700元（新製4500元＋2200元＋3000元），其質料不明，本院審酌其金額尚可，堪以採取，以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1319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7-148頁)。
　  ❿編號19消防灑水馬達1組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1之滅火設備，耐用年限為5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價格為2萬3800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7000元至7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59-37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2萬20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折舊，因最後1年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9/10，故折舊後之價值以1/10計算為2200元。
    ⓫編號20屋外鈉光燈2組
　　  為房屋之裝潢，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3000元/組。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1000元至32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77-378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165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07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9-150頁)，2組合計814元。
　  ⓬編號21插座1批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每只2件單價合計85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1組2個插座)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65元至1572元不等價格(原審院卷三第381-383頁)，被上訴人主張之價格並無過高，依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21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51-152頁)。而被上訴人請求高達246組，以金沙湖畔飯店主要淹水為1樓及地下室，此區域內是否有這麼多插座，確實可疑。本院審酌實際情形，認為以30組即為已足，故此部分可請求金額為630元。
　  ⑶據上，關於動產泡水毀損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合計為3萬9914元。
  ⒊災後修復支出196萬9421元(附表三)部分
　　⑴編號1擋土牆防水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①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6781元，已據其提出發票1張、計算單據2張為證。證人丙○○於原審亦到庭證述：計算單據、發票是按照施工方式及材料來作計算，且連工帶料，伊有去現場施作，不記得材料與工資分別為若干，大門前面原本是一個土坡，沒有擋土牆，反光鏡非原本就有，植筋是原本比較低，要加10公分高，要有鋼筋下去支撐，是牆的部分要增高，人孔也太低，水會倒灌進去，導致地下室淹水，所以同樣要加高等語(原審卷三第9-15頁)。衡酌證人丙○○為炬峰營造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前開除去金沙湖畔飯店原本所無門前擋土牆(含紅磚、水泥粉刷、油漆）及反光鏡、門後因加高10公分(含植筋、紅磚、水泥粉刷)、人孔提升，及因前開項目所生之怪手工資部分外之費用確為原有且必須修復。
      ②依前開單據所示，地下室鋪塊石2工共4000元，堪認係屬工資，且經扣除證人丙○○證述非金沙湖畔飯店原有設施之門前擋土牆及反光鏡，或因此次修繕門後擋土牆順勢加高、植筋、人孔提升、怪手工資部分，其餘修繕部分共2萬7810元〔防水設施材料費合計1萬2810元＋地下室鋪平材料1萬5000元〕則係新品材料，應予折舊。審酌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於83年開始經營，堪認該建物於斯時已建造完成，擋土牆防水、地下室舖平屬建物附屬設備，其使用期間應自飯店建築物開始經營之83年起算。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擋土牆及地下室鋪平屬於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0年。據此計算折舊，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該部分使用超過21年，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2781元，加計工資4000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6781元。
　  ⑵編號2冰點氣冷式箱型機工程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其冷氣必要修復費用19萬4752元，已據提出完工請款單及發票各1張、照片5張為證。證人蔡新倫於原審亦證稱：淹水後去做冷氣測試，經測試後壞了，要換新的，施作項目即如請款單所示。項目金額均確實，為連工帶料，請款單上所載A區第2點、第6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上第2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下第1點1尺×2尺回風板組是材料；原本的冷氣就是4台，2座落地式、2座直立式，且為4台換4台等語甚詳。證人蔡新倫為金樂工程有限公司之受僱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交情，其證言應值採信。
　　　②依證人蔡新倫之證述及前開單據，A區第2點1萬8000元、第6點7500元、B區上第2點1萬8000元、B區下第1點4000元是工資(共4萬7500元)，其餘45萬3500元為材料，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此部分為動產，屬第1類第2項號碼10203之箱型冷暖氣空調設備，其耐用年限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1000，使用期間與計算動產泡水毀損情形相同，均自99年4月27日起至105年5月22日止，已逾耐用年限，其殘值以1/10計算。則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萬5350元，加計工資4萬7500元後，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萬2850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③至上訴人抗辯發票之買受人非為被上訴人，無從與請款單相互援引參照云云。然觀該完工請款單已載明業主為被上訴人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請款單與發票上所載項目、品名等內容及金額亦均一致，並經證人蔡新倫到庭作證，所辯自不足採。
　　⑶編號3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部分：
　　　①金沙湖畔飯店之地下室淹水嚴重，燈具、風扇、壁扇及電源線、開關箱等項，因泡水或受潮而損壞或須配合受損裝潢拆除更新，被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此項損害，應無疑問。被上訴人請求其地下室之管線、燈具等受損更新之費用9萬9375元(已扣除污水馬達部分)，有所提訴外人大家防水測漏工程有限公司經手人王詰珉之估價單、施作完成照片為證(原審卷一第147-149頁、卷二第431頁)。其雖未能聲請傳訊該施作人員到庭為證，但各該修復項目既屬一般餐廳通常會有之設備，該估價單記載之施作項目、數量及價格，與所提施作完成照片相互觀之，亦無不合理之情形，即應審酌一切情況折舊後准許請求賠償。
　　　②參酌上開估價單記載，裝燈配線配管工資3萬元，其餘6萬9375元為材料，並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而金沙溪畔飯店建築物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使用超過21年，此部分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6938元，加計工資3萬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3萬6938元。
　　⑷編號4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修復費用6萬8000元，已據其提出發票2張(金額合計14萬元)、照片5張(原審卷一第151-153頁、卷三第433-435頁）為證，證人己○○於原審亦證稱：因淹水不能送電，高壓、低壓設備整個淹在水裡面，而設備在地下室，送電會出事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主要是絕緣處理，連工帶料，為配合客戶請款，8萬元與6萬元可能會調整一下，讓他們請款作業方便，總金額14萬元等語甚詳。證人己○○為訴外人隆易水電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無特殊交情，其證詞亦堪以採憑。
　　　②前開費用證人己○○固證述發票之品名及金額，係配合被上訴人需求所寫。但其中6萬元部分，發票上既明確記載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而與另8萬元記載送電維護材料者，明顯有所區別，前者核其性質即屬工資，該部分費用額，應可免予折舊。而此項修復項目之材料，屬第3類第15項編號31506之輸電、配電、變電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5年。而從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於83年開始營業起算，迄淹水事故時已使用超過21年，是此部分材料費用8萬元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8000元，加計工資部分6萬元，其必要修復費用為6萬8000元。
　　⑸編號5餐廳A區玻璃切割安裝及餐廳玻璃破損維修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共1萬2843元，已據提出發票2張、照片3張為證。證人廖文相於原審亦證述因為水災導致玻璃破掉，鏡子進水霧掉或破掉，為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工資約4成等語甚明，該證人與兩造無親屬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
　　　②前開發票記載費用2萬7920元，證人廖文相證述工資為4成即1萬1168元，其餘材料費用1萬6752元，核屬飯店內之裝潢，比照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因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迄淹水事故時已營業使用超過21年，材料扣除折舊後為1675元，加計前開工資，其必要修復費用為1萬2843元。
　　⑹編號6木工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請求151萬3400元，並提出估價單1張、修繕中照片2張（原審卷二第439-441頁）及聲請傳訊證人丁○○(即陳朝福)。證人丁○○於原審雖證稱：105年6、7月時，伊請工人去金沙湖畔飯店施作木工工程，施作項目如估價單所示，因為淹水，造成牆壁、天花板、一些櫃子毀損，把該拆的都拆，重新裝修，金沙湖畔飯店有跟伊說他們單據遺失，伊說那麼久了要找看看，而且伊也搬家，之後伊有找到，大概前幾天找到的等語(原審卷三第16-22頁)。而觀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置於同上卷之證物袋內，原本已發還)，經原審檢視該單據原本係以紅色墨水印刷其表格格線、「估價單」、寶號」、「經手人」等字樣，上有證人丁○○以墨水為黑色之筆於施作之品名、數量、金額等欄位書寫相關內容，惟其紙質、印刷墨水及書寫墨水均無顯示因經過4年餘時間而褪色情形，是否確實於105年製作完成，缺乏客觀資料佐證。
　　　②證人丁○○於原審法官訊問：項目裡面有備餐櫃體，備餐櫃體是否是水災之前就有時，答覆：沒有等語。但於上訴人訴訟代理人詢問：證人剛剛說開立的估價單上，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備餐櫃體在水災之前是沒有的時，卻答稱：展示櫃、備餐櫃體是水災之前就有的，我們重新整理等語(原審卷三第18-22頁)，其前後之證述互有矛盾，其可信性亦非無疑義。
　　　③被上訴人起訴後以106年11月14日準備書狀陳報之災後修復費用合計161萬3515元，其附件七、木工裝潢部分並無提出估價單或發票，於扣除其他項目之金額後，木工裝潢費用額則僅為30萬9920元(原審卷二第79、159頁)。但其後於相隔逾3年後之110年1月26日提出前開丁○○估價單，木工裝潢金額竟暴增為172萬4500元，增加金額超過141萬元，顯悖乎常情。倘以證人丁○○之證述，扣除水災之前沒有的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金額為153萬7900元，差距亦近4倍。故縱使被上訴人謂當時沒有計算到此部分金額，原起訴金額是將災後修復支出之總金額扣除有單據之部分後，剩下的填到木工裝潢云云，則既已確認災後修復之總金額，又何以找到單據後，金額呈現暴增現象。尤其，被上訴人為公司組織，倘有支付高達172萬多元修復費用，衡情須製作相關會計憑證與帳冊，且因非屬小數目，理應記憶較深刻，豈有起訴時誤認該部分金額僅30萬餘元，迨數年後始發現高達172萬餘元之可能。故被上訴人主張支出前開木工裝潢費用金額，尚難遽以採信。
　　　④然金沙湖畔飯店地下室因淹水而受損，確有支出木工裝潢費用，以回復可供營業狀態之事實及必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原主張之木工裝潢費用額30萬9920元，其數額並無不合理情形，認此項金額堪認係被上訴人所支出木工裝潢之費用數額。參以證人丁○○證稱：「…以我們來說，材料大約4成，工資大約6成，這是我們業界的比例，差不多都這是這樣」等詞(原審卷三第17-18頁)，足認上開費用其中12萬3968元〔計算式：30萬9920元× 40％〕為材料，其餘18萬5952元為工資。又木工裝潢亦屬飯店建築物之附屬設備，耐用年限10年，金沙湖畔飯店83年開始營業起算已逾21年，其材料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1萬2397元，加計工資18萬5952元，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9萬8349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⑺編號7室內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室內裝潢修復費用7萬4270元，有所提估價單1張、照片2張為證。證人戊○○於原審亦到庭證述：因為水災本人及1位師傅去貼壁紙，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活動拉門只是修理，使用之材料與之前相同，地磚材料單價是600元，工錢單價是100元；壁紙材料單價是250元，工錢單價是250元；止滑條材料單價是50元，工錢單價是25元等語明確。該證人楊舜欽與被上訴人並無親屬及無特殊交情，其證言堪以採憑。
　　　②前開估價單費用額為15萬1400元，證人楊舜欽證述其中工資共6萬5700元，材料費用8萬5700元，其材料部分為飯店內裝潢，屬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自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使用之83年起算，迄本件水災發生時止已使用超過21年，該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價格為8570元（殘值1/10），加計前開工資部分後，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7萬4270元。
　　⑻據此，被上訴人就附表二所示災後修復費用，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共為49萬0031元。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59萬4847元〔計算式：營業損失6萬4902元＋動產毀損3萬9914元＋災後修復費用49萬0031元〕。
　㈤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係指被害人苟能注意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竟不注意之謂。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於地下室設置擋水閘版，亦未事先疊置沙包或將重要設備墊高，更未設置充分自動抽水設備，就本件淹水事件所受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經查，金沙湖畔飯店位於低漥易淹水區，該地區歷經數次淹水，被上訴人在該地經營飯店數年，並無諉為不知之理，則於上訴人進行各項改善工程以前，被上訴人應能注意加強自主防災之準備，以減少或避免淹水造成財產損失。然被上訴人未證明平時有疊置足量沙包，裝設抽水閘門。高雄技師公會經現勘及依所提供資料研判結果，亦認被上訴人備有室內抽水機2台、電器室1台、移動抽水機2台皆為1馬力，另室外有2台2馬力，合計9馬力，對飯店大量進水時進行抽水排除效果有限；本次淹水進水處為地下室，倘重要設施抬高避免淹水，另進水斜坡處事前先有施設防水閘門或疊置沙包，則當可減緩並減少進水量，降低災情等語（鑑定報告第15頁），亦認被上訴人就損害之擴大與有過失。本院審酌被上訴人能注意而不注意情節，暨經濟部水利署早於99年6月即完成金沙溪排水規劃書，其結論認金沙二號橋應儘快執行，並建議可申請應急工程先行辦理，然上訴人迄106年12月始完成，時間延宕過久，且金沙水庫下游溢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據金門日報103年8月14日報導該地區淹水嚴重，時任李縣長指示於金沙水庫出口設計自動防洪閘門，以適時紓解暴雨及長年水患問題，然該工程據上訴人表示迄108年9月26日訂約開工，現尚未完工(參鑑定報告第16頁)，可見上訴人對於改善上開地區長年淹水問題，猶待努力等情，暨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認上訴人過失程度80％，被上訴人過失程度20％，故減輕上訴人20％賠償金額，則於過失相抵後，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47萬5878元〔計算式：59萬4847元×（1－20％）＝47萬58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及金沙二號橋之設置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5日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造成該飯店之財產因淹水而受損害，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在47萬58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6年9月27日(送達證書參原審卷一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範圍，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不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範圍，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逾70萬4786元本息之請求，尚無不合。上訴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均無理由。另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自105年12月8日至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逾被上訴人聲明之範圍，為訴外裁判，與命上訴人給付超過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之遲延利息部分，經核均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該部分廢棄，並就後者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金門縣政府不得上訴。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附表一：營業損失(金額：新台幣/元)
　　　　　　　　　　　　　　　　
		項    目

		停 止 營 業 期 間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備     註



		營業損失

		105.2.22至105.6.5

		  327,098

		  64,902

		










附表二：動產泡水毀損(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674

		    285

		估價單(卷一119頁)



		 2

		圓桌桌腳12支

		   9,348

		  3,264

		估價單(卷一121頁)



		 3

		椅子70張

		  70,000

		  4,690

		同上



		 4

		3HP抽水馬達

		   3,155

		  1,360

		同上



		 5

		1HP抽水馬達1台

		   1,988

		    858

		同上



		 6

		1/2HP抽水馬達1台

		   1,073

		    463

		同上



		 7

		金將250W擴大機6台

		  16,950

		    －

		估價單(卷一123頁)



		 8

		KTV專用10喇叭含吊架6對

		  24,078

		    －

		同上



		 9

		無線麥克風4組

		   4,336

		　　－

		同上



		 10

		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

		  20,664

		　　－

		同上



		 11

		KTV舞台七彩燈1組

		     379

		　　－

		同上



		 12

		KTV調光器3組

		     525

		　　－

		同上



		 13

		餐具1批

		 391,545

		 23,569

		統一發票(卷一125頁)



		 14

		保溫鍋1台

		   1,089

		    462

		同上



		 15

		冷藏冰箱2台

		  17,334

		　　－

		同上



		 16

		冷凍冰箱1台

		   9,950

		　　－

		報價單(卷一127頁)



		 17

		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

		  29,850

		　　－

		估價單(卷一125頁)



		 18

		窗簾5套

		   9,700

		  1,319

		估價單(卷一129頁)



		 19

		消防灑水馬達1組

		   7,144

		  2,200

		統一發票(卷一129頁)



		 20

		屋外鈉光燈2組

		   1,042

		    814

		估價單(卷一131頁)



		 21

		插座1批

		   3,772

		    630

		同上



		合計

		


		 624,596

		 39,914

		










附表三：災後修復支出(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擋土牆防水措施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6,781

		   6,781

		發票、計算單據及照片各2張、證人丙○○(卷二425、卷三9-15)



		 2

		冰點一對一氣冷式箱型機工程

		  194,752

		  92,850

		請款單、發票各1張、照片5張及證人蔡新倫(卷二429、381-383、卷一87-89、卷三29-33)



		 3

		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

		   99,375

		  36,938

		估價單2張及照片5張(卷一第147頁、卷二431)



		 4

		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

		   68,000

		  68,000

		發票2張、照片6張及證人己○○(卷○000 -000頁、卷○000 -000 、375-377 、卷三60-66頁



		 5

		餐廳A區櫃子玻璃切割安裝、餐廳玻璃破損維修

		   12,843

		  12,843

		收據及照片各1張及證人廖文相(卷二437、卷三67-70)



		 6

		木工裝潢

		1,513,400

		 198,349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丁○○(卷二413 、441、卷三16-22)



		 7

		室內裝潢

		   74,270

		  74,270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楊舜欽(卷二443、卷三24-28)



		合計

		


		1,969,421

		 490,031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上國易字第1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金門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福海    
訴訟代理人  沈炎平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勝松    
訴訟代理人  李俊賢律師
            林妤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6月17日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06年度國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⑴自民國105年12月8日起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⑵超過新台幣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部分，與該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確定部分除外）均廢棄。
上開⑵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
上訴人其餘上訴駁回。
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駁回。
第一審（確定部分除外）、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7/10，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附帶上訴部分，由附帶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金門縣政府(下稱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變更為甲○○，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下稱被上訴人)於訴訟中向經濟部申准解散登記，並由全體股東推選乙○○為清算人，有經濟部109年12月29日函、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9-43頁)。茲乙○○具狀聲明承受訴訟，亦屬有據。
  ㈢被上訴人前於105年12月6日以書面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任，經上訴人以106年3月24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拒絕賠償理由書(原審卷一第45-59頁)拒絕賠償後，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核與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規定相符。
　㈣被上訴人於原審就如本判決附表二所示編號3、椅子70張、編號13、損壞餐具1組項目，請求上訴人各賠償新台幣（下同）3萬5000元及18萬6450元，於本院則於請求總金額未增加情形下，依序將各該項請求賠償金額擴張為7萬元及39萬 1545元，核屬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項目請求，為請求金額之流用，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為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改建前，以下同)、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之設置或管理機關，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豪雨，因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堤南抽水站及榮湖淨水場等公有公共設施(以下合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伊經營之金沙湖畔商務大飯店(下稱金沙湖畔飯店)外嚴重積水，造成飯店無法營業及其內動產及裝潢淹水而受損，致伊因此受有營業損失32萬7098元、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及支出修復費用196萬9421元之損害等情，爰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規定，求為命上訴人賠償292萬11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逾上開項目、金額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敗訴確定，不予贅述)。
三、上訴人則以：伊對於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並無欠缺，金沙湖畔飯店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水災而受損，與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無相當因果關係。況縱認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依被上訴人所提證據，亦不足以證明其受有損害，倘有損害，亦應扣除折舊，且被上訴人對於該水災事故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判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70萬4786元及自105年1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而駁回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提起一部附帶上訴，並附帶上訴聲明：⑴原判決關於後開不利被上訴人部分廢棄；⑵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21萬632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兩造對他造之上訴或附帶上訴，則各聲明駁回其上訴或附帶上訴。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三第110-111頁)
  ㈠金門地區於105年5月22日凌晨驟降大雨，被上訴人所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內外發生淹水。
  ㈡被上訴人於105年12月6日以書狀向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請求書，上訴人於106年3月24日以105年度賠議字第3號作成拒絕賠償理由書。
  ㈢上訴人於105年11月起進行金沙二號橋樑進水引道拓寬、加高工程。
　㈣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金沙抽水站為上訴人設置，堤南抽水站為上訴人管理。
　㈤榮湖淨水場與堤南排水口為金門縣自來水廠實際管理，上訴人為管理機關。
　㈥被上訴人向經濟部申請公司解散登記獲准，股東乙○○、虞幼祥推選乙○○為清算人，惟無向該管法院聲報就任，亦未向法院聲報清算完結。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08年12月18日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則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或因其他情事發生瑕疵，而於瑕疵發生後怠於適時修護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94號判決)。又此所謂公有公共設施，包括「由國家設置且管理，或雖非其設置，但事實上由其管理」，且「直接供公共或公務目的使用」者，均有國家賠償法第3條之適用，並不以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為限(同法條108年12月18日修正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327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就系爭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其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凌晨豪雨時發生淹水致其財產受損害，請求上訴人負國家賠償責任，應適用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
　㈡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為上訴人設置及管理(其中金沙水庫為經濟部以102年7月16日經授水字第10200623570號公告更正其管理機關為上訴人)，為上訴人自認或不爭執；金沙湖畔飯店位處金沙溪東側及榮湖南側，其西側鄰近金沙假日大飯店，且隔環島北路與金沙水庫為鄰，有google地圖、衛星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223-225頁)，此部分事實，堪認定屬實。又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已改制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106年12月20日中象參字第1060016740號函提供之金門氣象站逐時氣象資料，金門地區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累計降雨量為109.5mm（原審卷一第241-243頁)，依該局104年版雨量分級表，該次降雨屬於「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而非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達200mm或3小時累積雨量達100mm)、大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級。
　㈢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有欠缺，對於金沙二號橋之設置有欠缺，均與金沙湖畔飯店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
　⒈依99年6月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易淹水地區水患治里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縣管區域排水金沙溪排水系統規劃書(以下簡稱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1頁摘要關於計畫緣起，其內容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以下簡稱本計畫區)為金門縣最大之集水區，集水範圍包括金門縣管區排南垵區排、英坑區排、忠孝新村排、光前溪及北斗門。」「計畫區內曾於民國94年泰利颱風、95年珍珠颱風發生淹水災害，淹水範圍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遭，包括汶沙里第一、第二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地區及金沙溪斗門溪匯流鄰近地區等。金沙水庫位於金沙溪下游出海口附近，於66年由國軍官兵建造完成，原本為解決金門供水問題，但完工後一直有漏水與水質鹽化的問題，未能如期供水，直到88年金沙水庫開始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惟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後，金沙水庫水位升高，加上鄰近低窪地區排水路出口閘門故障，使得歷次颱風豪雨(如泰利颱風及珍珠颱風)，都讓汶沙里週邊之富康農莊、金沙假日大飯店及金沙抽水站周遭積水不易消退，造成農地及社區之淹水、交通阻斷，經濟損失嚴重。」等語(本院卷三第65頁)。由此可知，金沙水庫係66年即國家賠償法70年7月1日施行前所設置，則不論其設置是否有欠缺，雖無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之適用(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2條)。惟金沙水庫於88年進行改善，89年改善完成並納入自來水系統運轉，將水庫溢洪道加高改善水質問題引致減少排洪坡度，在相關配合改善排水計畫尚未完成前，遭逢2年1次重現期降雨（2年重現期降雨量為104.5mm)時即有可能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之淹水災害；金沙水庫下游溢洪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有原審囑託社團法人高雄市水利技師公會(下稱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作成之鑑定報告(下稱鑑定報告，外放，第6、16頁）可按。金沙水庫為上訴人管理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於88年修繕時加高該水庫溢洪道減少排洪坡度，卻未能同時或適時配合改善相關排水計畫，對上游豪雨時排水有不利之影響，造成金沙溪流域低窪地區大雨時有發生淹水災害之虞，依客觀基準顯缺少通常應具備之安全性，其管理即難謂無欠缺。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109.5mm，超過2年重現期降雨量，造成金沙湖畔飯店等低窪地區發生淹水災害，自與金沙水庫溢洪道加高減少排洪坡度之管理欠缺，有相當因果關係。
　⒉金沙二號橋原橋之樑底高程EL:3.8m，改建後高程為4.63m(該工程105年6月1日開工、106年12月26日完工)，為上訴人於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陳明(鑑定報告第7頁)。該橋位於金沙溪流入金沙水庫入口，金沙水庫滿水位因受溢洪道鋸齒堰（EL3.70M）侷限，使其水位與金沙二號橋樑底高程相近(鑑定報告附件八-6)。又依金沙溪排水規劃書第7頁記載：金沙溪排水系統集水區內，「以往淹水災害主要分佈於金沙水庫周邊，包括堤北(第一富康農莊)、堤南(第二富康農莊)及八工區(金沙二號橋上游右岸)等，其原因主要為金沙二號橋堵塞洪水溢淹…」(本院卷三第71頁)，顯見該橋樑為上游區域洪水至下游金沙水庫的瓶頸段入口。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積降雨量為109.5mm，已如前述。高雄技師公會鑑定時並參酌金沙溪排水規劃書針對泰利颱風當日於金門的降雨量96.6mm進行現況未改建的淹水模擬，得到實際淹水面積107.57公頃，淹水深度0.25m-1.1m，模擬結果淹水面積108.96公頃，淹水深度0.25m-1.46m；本案水理演算有關洪峰流量分析一日暴雨量，其中2年重現期為104.5mm，10年重現期為203.3mm；經由三角形單位歷線法演算結果，金沙水庫入流口(即金沙二號橋前)之洪峰流量2年為32.2cms，10年為95.18cms；未改建前之金沙二號橋之排洪能力，其橋下既有箱涵斷面Ａ＝12.94cm×3.22m，經由FLO-2D二維洪水災害演算泰利颱風日降雨量96.6mm情況下，該斷面無法通過該降雨引致之洪峰流量，造成108.96公頃面積淹水，而96.6mm降雨量，尚低於前開規劃書推算之2年重現期降雨量104.5mm，亦即未達金沙二號橋排洪能力，無法通過2年重現期32.2cm之洪峰流量，故造成溢堤引致淹水情況等情，認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2日發生淹水情況，其具體原因與金沙二號橋以上渠段之溪水溢堤導致淹水有直接關係，且淹水時降雨量尚未達排水規定10年1次重現期降雨量，但卻引起大面積淹水，明顯與金沙二號橋渠段之通洪斷面不足有直接關係等語(鑑定報告第7-9、18頁)。據此情形，上訴人就金沙二號橋之設置顯然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發生淹水，亦顯有相當因果關係。
　⒊金沙抽水站整體抽水能力為4cms，與金沙二號橋上游入口的10年1次重現期之分配排洪量為95cms，2年為32.2cms ，縱使不論其抽水效率，該抽水量對於減少大面積的淹水排除，效果有限，但損失可稍微降低(鑑定報告第12頁)。而堤南排水路閘門的開啟時間，金門縣金沙鎮公所皆依每日潮汐時間表操作開啟，105年5月22日凌晨0時5分為滿潮，當日潮差屬於大潮，乾潮時間6時5分，為避免海水倒灌至上游農田，該水閘門於前日晚間關閉，並配合於乾潮時間開啟閘門等情，有該日潮汐紀錄表、金門縣金沙鎮公所108年10月31日池建字第1080019459號函可參(鑑定報告附件七、十)。據此研判，由於正逢大潮時下游分洪道之閘門關閉6小時以上，恰巧此時間集水區5小時內降下109.5mm大雨，引致協助排放金沙溪流域之分洪道未能發揮功能，對上游淹水情況有明顯之影響。該閘門操作如能因應大雨來臨，調整提前2-3小時開放，應可減少上游低窪區淹水程度(鑑定報告第13、16頁)。準此可知，金沙抽水站、堤南排水路閘門，僅能稍微降低損失或者減少淹水程度，並非造成上開淹水災害之主要因素，無礙於上訴人就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之管理、設置有欠缺，造成淹水災害之認定。
  ⒋高雄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所為之鑑定流程，並無明顯違背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情形，堪認所為鑑定結果之專業判斷，應足採信。上訴人於原審雖抗辯伊未同意改選任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云云。惟被上訴人於108年3月7日具狀以原送鑑定機構報價過高為由，聲請法院改定以高雄技師公會為鑑定，並逕將聲請狀繕本寄送上訴人(原審卷二第61-65頁)。嗣原審以同月26日函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上訴人同年29日收受該函副本(同上卷第79-81、89頁)，並配合該公會到場實施鑑定之技師於同年7月25日或26日進行初勘，而無任何異議（同上卷第109頁)。上訴人其後再抗辯原審改囑託高雄技師公會鑑定程序上不合法，自不足取。
　⒌另105年5月22日凌晨1-5時金門地區累計降雨量為109.5mm ，已如前述，雖略大於2年重現期之1日暴雨量104.5mm，但依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訂定之雨量分級標準，僅屬大雨等級（24小時累積雨量達80mm或1小時雨量達40mm以上)，尚難謂屬人類知識經驗所無法避免，亦無法防止損害發生之不可抗力。上訴人抗辯該次降雨為不可抗力，顯非可採。
　⒍綜上，金沙水庫、金沙二號橋分別為上訴人所管理、設置之公有公共設施，上訴人就前者之管理及對後者之設置均有欠缺，且直接造成被上訴人之損害，堪認兩者確有相當因果關係，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1條第1項規定請求國家賠償，即屬有據。
  ㈣次就被上訴人所得請求損害賠償項目及金額分述如下。　　
　⒈營業損失32萬7098元(附表一)部分
    ⑴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5年5月22日至6月5日無法營業15日，受有損失32萬7098元等語，並提出房價表及金門縣105年觀光旅館平均房價及住用率為證(原審卷二第261-267頁)。上訴人則抗辯被上訴人此項請求未扣除相關營業成本、營業費用及損失，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平均15日之營業淨利計算其營業損失，再扣除營利事業所得稅方為合理等語。
　  ⑵查證人己○○證稱：發生水災之後，伊到現場估價，淹水後過好幾天先清理，然後再送電，那時只是暫時性可以送電，高壓、低壓設備在地下室，整個淹在水裡面，送電會危險，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發票日期105年6月27日為工作已完成後才開立等語(原審卷三第61-63頁)；證人丙○○證述：淹水過後請伊去施作，施作項目包含地下室補平設施、地下室鋪塊石，約20幾天完工等語(同卷第10-13頁)；證人戊○○亦證稱：105年7、8月左右至金沙湖畔飯店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工程，施作時間約1個月等詞(同卷第24-25頁)，堪認金沙湖畔飯店於同年7月時，其地下室仍然在施作塑膠地板、壁紙、活動拉門等項工程，無法對外營業，被上訴人主張於前揭期間無法營業，即屬可信。惟其依金門縣旅宿業觀光旅館該年度平均房價1547元、40間房、住用率35.24％及15日來計算期間無法營業之損失共32萬7098元，其所得金額僅為金門地區觀光旅館當年度該期間之平均營業額，既不能反應被上訴人實際之營業情形，且未扣除營業相關之成本、費用及損失，尚難採取。
　  ⑶本院認應以被上訴人100-104年之日平均營業淨利作為計算標準，方切合其實際營業損失。而依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北區國稅金門營字第1121319780號書函檢送之被上訴人100-104年度之營業事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二第149-165頁)，被上訴人於該5年期間經核定之營業淨利總和為789萬6462元〔計算式：183萬1991元＋175萬3273元＋98萬5778元＋108萬0657元＋224萬4763元＝789萬6462元〕，其日平均營業淨利乘以15日之金額為6萬4902元〔計算式：789萬6462元÷5÷365×15＝6萬4902元〕。據此，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營業損失為6萬4902元，逾此範圍部分，應不予准許。至此項損失賠償，倘依法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應於獲賠償後依稅捐法令規定繳納，於計算被上訴人損害金額時毋須扣除，附此敘明。
  ⒉動產泡水毀損62萬4596元(附表二)部分
　　⑴全部否准項目－編號7-12、15-17：　
      被上訴人主張因本件淹水事件，其所有如附表二所示之動產泡水毀損，並提出金沙湖畔飯店內外淹水受損之照片多張為證(原審卷一第29-35、81-115頁、卷二第343-387頁)，暨援引證人丁○○(原名陳朝福)之證言為憑。惟仔細觀察核對該等淹水照片，僅可見到桌椅及餐廳內廚房鍋具等設備淹水或受損概略情況，難以看出確實有如附表二編號7-12之金將250W擴大機6台、KTV專用喇叭6對、無線麥克風4組、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舞台七彩燈及調光器等物，亦無法看出如附表二編號15-17之冷藏冰箱2台、冷凍冰箱1台、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等冷凍冷藏電器設備，即使被上訴人也無法具體指出該等泡水受損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之所在(本院卷三第128-129頁)。證人丁○○(原名陳朝福)於原審雖證稱：金沙湖畔飯店成立後至水災淹水以前地下室作餐廳，日式料理附設KTV，是民國幾年忘記了，但東西(指裝潢)是伊做的等語(原審卷三第20頁)。然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83年開始經營，為被上訴人陳明(本院卷三第129頁)，多年以後，餐廳附設KTV部分，於水災淹水前是否仍然繼續提供，並無其他客觀資料佐證，非屬無疑，縱使存在，該相關設備亦不排除於泡水前已搬離而未受損，丁○○前開證言尚難佐證編號7-12之KTV相關設備確因泡水受損。酌以各該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電器等物件價格較為昂貴，且係金屬製或兼體積較龐大，目標顯著，倘淹水受損，短期內不致被迅速清除，衡情應有充裕時間拍攝該等設備之災損照片。被上訴人提出之淹水災損照片，卻無法見此等設備之蹤跡，實與常情不符。再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2年4月11日書函檢送之100-105年度被上訴人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本院卷二第173-255頁)，由其所附被上訴人之財產目錄，亦可知被上訴人所有價格較高之冷氣、冰箱、液晶顯示器、液晶電視、收銀機系統、餐具及廚房設備、太陽能熱水器系統、裝潢設備、防水工程與室內裝修工程等財產，均列入固定資產，建立財產目錄，前開KTV相關設備及冷凍冷藏設備卻未曾列入公司財產目錄內，被上訴人是否確有該等物品，並因淹水而受損，益有疑問。至於財產目錄內之冰箱2台、玻璃展示冰箱1台，於101年間取得之價格分別為1萬元(2台)、1萬0500元，與上開冷凍冷藏設備價格較高，顯不相同。故被上訴人請求賠償編號7-12、15-17動產泡水損害部分，均應不予准許。
　　⑵扣除折舊准許項目：　
　    其餘編號1-6、13、14、18-21部分，大都可由前開淹水照片看到確實有該等受損物品，而抽(污)水馬達雖無法得見，但衡情屬如金沙湖畔飯店規模之旅宿業者必備，故認被上訴人淹水受損動產，包括抽水馬達在內。又該等受損物品，因被上訴人僅能提出事故發生後作成之估價單或統一發票為證，無法提出取得各該財產之日期、價格、廠牌及型號等相關資料，且其為新品價格，亦應按原物之使用期間扣除折舊，以符合其市價。參酌被上訴人係於99年4月27日設立登記，有公司設立登記表(本院卷二第51頁)為證，堪認其接手經營金沙湖畔飯店係自設立登記時起，則於核算前開受損物品價值扣除折舊時，其使用期間當以自99年4月27日起算至105年5月22日止為適當。另財物原始價格，則斟酌卷內資料以合理價格認定之。又各該物品之耐用年限及折舊率，參照行政院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並依定率遞減法計算之，暨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即99年4月27日至105年5月22日之使用期間，應以6年1月計）。又據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附註(四)規定：採用定率遞減法者，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10，即其殘值為原價額1/10。據此審酌附表二上開編號受損金額如次。
　  ❶編號1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屬第3類第20項其他機械及設備、號碼32009之旅館及飯店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7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加壓器交易市場之價格，有320元至 4700元不等共20種(原審卷三第181-187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21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格應為285元（試算表見本院卷三第131-132頁）。
　  ❷編號2圓桌桌腳12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2000元/張。經原審搜尋相類桌腳（1張)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700元至499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191-199頁)，被上訴人所提單價，核屬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272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3-134頁)。12張桌腳經折舊後之價值共3264元。
　  ❸編號3椅子70張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000元/張，為圓桌桌腳價格一半，金額尚嫌過高，應以500元/張為適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67元/張（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5-136頁)。70張椅子經折舊後之價值共4690元。
　  ❹編號4抽水馬達3HP
　　　屬於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號碼10205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1萬3500元，原審搜尋相類3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3400元至1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205-21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1萬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1360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7-138頁)。。
    ❺編號5抽水馬達1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6500元，經原審搜尋相類1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000元至2萬06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第215至219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6300元為當，則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858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39-140頁)。
    ❻編號6抽水馬達(1/2HP)
　　  屬房屋附屬設備之排水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為4500元，原審搜尋相類1/2HP抽水馬達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1500元至6700元不等價格(同上卷三第225至229頁)。本院認為以中等價格34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63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1-142頁)。
    ❼編號13餐具1組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總價39萬1545元，其廠牌及數量不明，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原請求不含稅半數價格18萬6450元，而以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2萬3569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3-144頁)。
　  ❽編號14保溫鍋1台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為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5000元，原審搜尋相類保溫鍋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2400元至698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07-31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339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62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5-146頁)。
　  ❾編號18窗簾5套
　　  屬旅館及飯館設備，耐用年限7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合計9700元（新製4500元＋2200元＋3000元），其質料不明，本院審酌其金額尚可，堪以採取，以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80/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1319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7-148頁)。
　  ❿編號19消防灑水馬達1組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1之滅火設備，耐用年限為5年，被上訴人所提統一發票價格為2萬3800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7000元至7萬80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59-371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2萬200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折舊，因最後1年折舊額加歷年折舊累計額總和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9/10，故折舊後之價值以1/10計算為2200元。
    ⓫編號20屋外鈉光燈2組
　　  為房屋之裝潢，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價格為3000元/組。原審搜尋相類之物在交易市場價值，有1000元至3200元不等價格（原審卷三第377-378頁)。本院認以中等價格1650元為當，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應為407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49-150頁)，2組合計814元。
　  ⓬編號21插座1批
　　  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每只2件單價合計85元。原審搜尋相類之物(1組2個插座)在交易市場之價值，有65元至1572元不等價格(原審院卷三第381-383頁)，被上訴人主張之價格並無過高，依此價格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206/1000，扣除折舊後之價值21元(試算表見同上卷第151-152頁)。而被上訴人請求高達246組，以金沙湖畔飯店主要淹水為1樓及地下室，此區域內是否有這麼多插座，確實可疑。本院審酌實際情形，認為以30組即為已足，故此部分可請求金額為630元。
　  ⑶據上，關於動產泡水毀損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合計為3萬9914元。
  ⒊災後修復支出196萬9421元(附表三)部分
　　⑴編號1擋土牆防水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①被上訴人主張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6781元，已據其提出發票1張、計算單據2張為證。證人丙○○於原審亦到庭證述：計算單據、發票是按照施工方式及材料來作計算，且連工帶料，伊有去現場施作，不記得材料與工資分別為若干，大門前面原本是一個土坡，沒有擋土牆，反光鏡非原本就有，植筋是原本比較低，要加10公分高，要有鋼筋下去支撐，是牆的部分要增高，人孔也太低，水會倒灌進去，導致地下室淹水，所以同樣要加高等語(原審卷三第9-15頁)。衡酌證人丙○○為炬峰營造有限公司之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前開除去金沙湖畔飯店原本所無門前擋土牆(含紅磚、水泥粉刷、油漆）及反光鏡、門後因加高10公分(含植筋、紅磚、水泥粉刷)、人孔提升，及因前開項目所生之怪手工資部分外之費用確為原有且必須修復。
      ②依前開單據所示，地下室鋪塊石2工共4000元，堪認係屬工資，且經扣除證人丙○○證述非金沙湖畔飯店原有設施之門前擋土牆及反光鏡，或因此次修繕門後擋土牆順勢加高、植筋、人孔提升、怪手工資部分，其餘修繕部分共2萬7810元〔防水設施材料費合計1萬2810元＋地下室鋪平材料1萬5000元〕則係新品材料，應予折舊。審酌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係於83年開始經營，堪認該建物於斯時已建造完成，擋土牆防水、地下室舖平屬建物附屬設備，其使用期間應自飯店建築物開始經營之83年起算。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擋土牆及地下室鋪平屬於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0年。據此計算折舊，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該部分使用超過21年，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2781元，加計工資4000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6781元。
　  ⑵編號2冰點氣冷式箱型機工程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其冷氣必要修復費用19萬4752元，已據提出完工請款單及發票各1張、照片5張為證。證人蔡新倫於原審亦證稱：淹水後去做冷氣測試，經測試後壞了，要換新的，施作項目即如請款單所示。項目金額均確實，為連工帶料，請款單上所載A區第2點、第6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上第2點是工資，其餘是材料；B區下第1點1尺×2尺回風板組是材料；原本的冷氣就是4台，2座落地式、2座直立式，且為4台換4台等語甚詳。證人蔡新倫為金樂工程有限公司之受僱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特殊交情，其證言應值採信。
　　　②依證人蔡新倫之證述及前開單據，A區第2點1萬8000元、第6點7500元、B區上第2點1萬8000元、B區下第1點4000元是工資(共4萬7500元)，其餘45萬3500元為材料，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此部分為動產，屬第1類第2項號碼10203之箱型冷暖氣空調設備，其耐用年限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369/1000，使用期間與計算動產泡水毀損情形相同，均自99年4月27日起至105年5月22日止，已逾耐用年限，其殘值以1/10計算。則扣除折舊後之價值為4萬5350元，加計工資4萬7500元後，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9萬2850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③至上訴人抗辯發票之買受人非為被上訴人，無從與請款單相互援引參照云云。然觀該完工請款單已載明業主為被上訴人經營之金沙湖畔飯店，請款單與發票上所載項目、品名等內容及金額亦均一致，並經證人蔡新倫到庭作證，所辯自不足採。
　　⑶編號3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部分：
　　　①金沙湖畔飯店之地下室淹水嚴重，燈具、風扇、壁扇及電源線、開關箱等項，因泡水或受潮而損壞或須配合受損裝潢拆除更新，被上訴人主張其受有此項損害，應無疑問。被上訴人請求其地下室之管線、燈具等受損更新之費用9萬9375元(已扣除污水馬達部分)，有所提訴外人大家防水測漏工程有限公司經手人王詰珉之估價單、施作完成照片為證(原審卷一第147-149頁、卷二第431頁)。其雖未能聲請傳訊該施作人員到庭為證，但各該修復項目既屬一般餐廳通常會有之設備，該估價單記載之施作項目、數量及價格，與所提施作完成照片相互觀之，亦無不合理之情形，即應審酌一切情況折舊後准許請求賠償。
　　　②參酌上開估價單記載，裝燈配線配管工資3萬元，其餘6萬9375元為材料，並屬第1類第2項房屋附屬設備、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10年。而金沙溪畔飯店建築物迄本件淹水事故105年5月22日發生時止，使用超過21年，此部分已逾耐用年限，依定率遞減法扣除折舊後，殘值應以其價格1/10計算之。故其材料扣除折舊後為6938元，加計工資3萬元，合計必要修復用為3萬6938元。
　　⑷編號4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修復費用6萬8000元，已據其提出發票2張(金額合計14萬元)、照片5張(原審卷一第151-153頁、卷三第433-435頁）為證，證人己○○於原審亦證稱：因淹水不能送電，高壓、低壓設備整個淹在水裡面，而設備在地下室，送電會出事情，作一些簡單的檢修，主要是絕緣處理，連工帶料，為配合客戶請款，8萬元與6萬元可能會調整一下，讓他們請款作業方便，總金額14萬元等語甚詳。證人己○○為訴外人隆易水電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與兩造無親屬關係或無特殊交情，其證詞亦堪以採憑。
　　　②前開費用證人己○○固證述發票之品名及金額，係配合被上訴人需求所寫。但其中6萬元部分，發票上既明確記載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而與另8萬元記載送電維護材料者，明顯有所區別，前者核其性質即屬工資，該部分費用額，應可免予折舊。而此項修復項目之材料，屬第3類第15項編號31506之輸電、配電、變電設備，其耐用年限為15年。而從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於83年開始營業起算，迄淹水事故時已使用超過21年，是此部分材料費用8萬元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8000元，加計工資部分6萬元，其必要修復費用為6萬8000元。
　　⑸編號5餐廳A區玻璃切割安裝及餐廳玻璃破損維修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此部分必要修復費用共1萬2843元，已據提出發票2張、照片3張為證。證人廖文相於原審亦證述因為水災導致玻璃破掉，鏡子進水霧掉或破掉，為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工資約4成等語甚明，該證人與兩造無親屬或特殊情誼，其證言堪以採信。
　　　②前開發票記載費用2萬7920元，證人廖文相證述工資為4成即1萬1168元，其餘材料費用1萬6752元，核屬飯店內之裝潢，比照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因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迄淹水事故時已營業使用超過21年，材料扣除折舊後為1675元，加計前開工資，其必要修復費用為1萬2843元。
　　⑹編號6木工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就此部分請求151萬3400元，並提出估價單1張、修繕中照片2張（原審卷二第439-441頁）及聲請傳訊證人丁○○(即陳朝福)。證人丁○○於原審雖證稱：105年6、7月時，伊請工人去金沙湖畔飯店施作木工工程，施作項目如估價單所示，因為淹水，造成牆壁、天花板、一些櫃子毀損，把該拆的都拆，重新裝修，金沙湖畔飯店有跟伊說他們單據遺失，伊說那麼久了要找看看，而且伊也搬家，之後伊有找到，大概前幾天找到的等語(原審卷三第16-22頁)。而觀被上訴人所提估價單（置於同上卷之證物袋內，原本已發還)，經原審檢視該單據原本係以紅色墨水印刷其表格格線、「估價單」、寶號」、「經手人」等字樣，上有證人丁○○以墨水為黑色之筆於施作之品名、數量、金額等欄位書寫相關內容，惟其紙質、印刷墨水及書寫墨水均無顯示因經過4年餘時間而褪色情形，是否確實於105年製作完成，缺乏客觀資料佐證。
　　　②證人丁○○於原審法官訊問：項目裡面有備餐櫃體，備餐櫃體是否是水災之前就有時，答覆：沒有等語。但於上訴人訴訟代理人詢問：證人剛剛說開立的估價單上，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備餐櫃體在水災之前是沒有的時，卻答稱：展示櫃、備餐櫃體是水災之前就有的，我們重新整理等語(原審卷三第18-22頁)，其前後之證述互有矛盾，其可信性亦非無疑義。
　　　③被上訴人起訴後以106年11月14日準備書狀陳報之災後修復費用合計161萬3515元，其附件七、木工裝潢部分並無提出估價單或發票，於扣除其他項目之金額後，木工裝潢費用額則僅為30萬9920元(原審卷二第79、159頁)。但其後於相隔逾3年後之110年1月26日提出前開丁○○估價單，木工裝潢金額竟暴增為172萬4500元，增加金額超過141萬元，顯悖乎常情。倘以證人丁○○之證述，扣除水災之前沒有的火鍋桌子、火鍋大桌子、準備桌櫃，金額為153萬7900元，差距亦近4倍。故縱使被上訴人謂當時沒有計算到此部分金額，原起訴金額是將災後修復支出之總金額扣除有單據之部分後，剩下的填到木工裝潢云云，則既已確認災後修復之總金額，又何以找到單據後，金額呈現暴增現象。尤其，被上訴人為公司組織，倘有支付高達172萬多元修復費用，衡情須製作相關會計憑證與帳冊，且因非屬小數目，理應記憶較深刻，豈有起訴時誤認該部分金額僅30萬餘元，迨數年後始發現高達172萬餘元之可能。故被上訴人主張支出前開木工裝潢費用金額，尚難遽以採信。
　　　④然金沙湖畔飯店地下室因淹水而受損，確有支出木工裝潢費用，以回復可供營業狀態之事實及必要。本院審酌被上訴人原主張之木工裝潢費用額30萬9920元，其數額並無不合理情形，認此項金額堪認係被上訴人所支出木工裝潢之費用數額。參以證人丁○○證稱：「…以我們來說，材料大約4成，工資大約6成，這是我們業界的比例，差不多都這是這樣」等詞(原審卷三第17-18頁)，足認上開費用其中12萬3968元〔計算式：30萬9920元× 40％〕為材料，其餘18萬5952元為工資。又木工裝潢亦屬飯店建築物之附屬設備，耐用年限10年，金沙湖畔飯店83年開始營業起算已逾21年，其材料扣除折舊後殘值以1/10計算為1萬2397元，加計工資18萬5952元，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為19萬8349元。逾此範圍，應不予准許。
　　⑺編號7室內裝潢部分：
　　　①被上訴人請求室內裝潢修復費用7萬4270元，有所提估價單1張、照片2張為證。證人戊○○於原審亦到庭證述：因為水災本人及1位師傅去貼壁紙，連工帶料並做到完工，活動拉門只是修理，使用之材料與之前相同，地磚材料單價是600元，工錢單價是100元；壁紙材料單價是250元，工錢單價是250元；止滑條材料單價是50元，工錢單價是25元等語明確。該證人楊舜欽與被上訴人並無親屬及無特殊交情，其證言堪以採憑。
　　　②前開估價單費用額為15萬1400元，證人楊舜欽證述其中工資共6萬5700元，材料費用8萬5700元，其材料部分為飯店內裝潢，屬第1類第2項編號10205之其他設備，耐用年限為10年，自金沙湖畔飯店建築物使用之83年起算，迄本件水災發生時止已使用超過21年，該材料費用扣除折舊後價格為8570元（殘值1/10），加計前開工資部分後，此項目必要修復費用合計7萬4270元。
　　⑻據此，被上訴人就附表二所示災後修復費用，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共為49萬0031元。
  ⒋綜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合計為59萬4847元〔計算式：營業損失6萬4902元＋動產毀損3萬9914元＋災後修復費用49萬0031元〕。
　㈤與有過失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被害人與有過失，係指被害人苟能注意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即得避免其損害之發生或擴大，竟不注意之謂。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未於地下室設置擋水閘版，亦未事先疊置沙包或將重要設備墊高，更未設置充分自動抽水設備，就本件淹水事件所受損害與有過失等語。經查，金沙湖畔飯店位於低漥易淹水區，該地區歷經數次淹水，被上訴人在該地經營飯店數年，並無諉為不知之理，則於上訴人進行各項改善工程以前，被上訴人應能注意加強自主防災之準備，以減少或避免淹水造成財產損失。然被上訴人未證明平時有疊置足量沙包，裝設抽水閘門。高雄技師公會經現勘及依所提供資料研判結果，亦認被上訴人備有室內抽水機2台、電器室1台、移動抽水機2台皆為1馬力，另室外有2台2馬力，合計9馬力，對飯店大量進水時進行抽水排除效果有限；本次淹水進水處為地下室，倘重要設施抬高避免淹水，另進水斜坡處事前先有施設防水閘門或疊置沙包，則當可減緩並減少進水量，降低災情等語（鑑定報告第15頁），亦認被上訴人就損害之擴大與有過失。本院審酌被上訴人能注意而不注意情節，暨經濟部水利署早於99年6月即完成金沙溪排水規劃書，其結論認金沙二號橋應儘快執行，並建議可申請應急工程先行辦理，然上訴人迄106年12月始完成，時間延宕過久，且金沙水庫下游溢流堰高度過高，對上游豪雨時排水造成不利之影響，據金門日報103年8月14日報導該地區淹水嚴重，時任李縣長指示於金沙水庫出口設計自動防洪閘門，以適時紓解暴雨及長年水患問題，然該工程據上訴人表示迄108年9月26日訂約開工，現尚未完工(參鑑定報告第16頁)，可見上訴人對於改善上開地區長年淹水問題，猶待努力等情，暨雙方原因力之強弱及過失之輕重，認上訴人過失程度80％，被上訴人過失程度20％，故減輕上訴人20％賠償金額，則於過失相抵後，被上訴人所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47萬5878元〔計算式：59萬4847元×（1－20％）＝47萬587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金沙水庫之管理及金沙二號橋之設置有欠缺，與金沙湖畔飯店於105年5月25日淹水有相當因果關係，造成該飯店之財產因淹水而受損害，被上訴人依修正前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在47萬587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06年9月27日(送達證書參原審卷一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範圍，洵屬正當，應予准許。逾此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不予准許。原審就前開應予准許範圍，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駁回被上訴人逾70萬4786元本息之請求，尚無不合。上訴及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各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均無理由。另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自105年12月8日至起訴狀繕本送達之日即106年9月26日止之遲延利息部分，逾被上訴人聲明之範圍，為訴外裁判，與命上訴人給付超過47萬5878元及自106年9月27日起之遲延利息部分，經核均於法不合。上訴意旨，指摘該部分不當，請求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該部分廢棄，並就後者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附帶上訴人之附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許志龍
                              法　官　陳瑞水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金門縣政府不得上訴。
金沙湖畔育樂有限公司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麗鳳　
　　　　　　　　　　　　　　　　
　　　　　　　　　　　　　　　　
附表一：營業損失(金額：新台幣/元)
　　　　　　　　　　　　　　　　
項    目 停 止 營 業 期 間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備     註 營業損失 105.2.22至105.6.5   327,098   64,902  

附表二：動產泡水毀損(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廚房熱水加壓器1台      674     285 估價單(卷一119頁)  2 圓桌桌腳12支    9,348   3,264 估價單(卷一121頁)  3 椅子70張   70,000   4,690 同上  4 3HP抽水馬達    3,155   1,360 同上  5 1HP抽水馬達1台    1,988     858 同上  6 1/2HP抽水馬達1台    1,073     463 同上  7 金將250W擴大機6台   16,950     － 估價單(卷一123頁)  8 KTV專用10喇叭含吊架6對   24,078     － 同上  9 無線麥克風4組    4,336 　　－ 同上  10 KTV50吋電視含壁掛架4台   20,664 　　－ 同上  11 KTV舞台七彩燈1組      379 　　－ 同上  12 KTV調光器3組      525 　　－ 同上  13 餐具1批  391,545  23,569 統一發票(卷一125頁)  14 保溫鍋1台    1,089     462 同上  15 冷藏冰箱2台   17,334 　　－ 同上  16 冷凍冰箱1台    9,950 　　－ 報價單(卷一127頁)  17 半冷藏半冷凍冰箱3台   29,850 　　－ 估價單(卷一125頁)  18 窗簾5套    9,700   1,319 估價單(卷一129頁)  19 消防灑水馬達1組    7,144   2,200 統一發票(卷一129頁)  20 屋外鈉光燈2組    1,042     814 估價單(卷一131頁)  21 插座1批    3,772     630 同上 合計   624,596  39,914  

附表三：災後修復支出(金額：新台幣/元)
編號  項     目  請求金額  准許金額  證據頁次(原審卷)  1 擋土牆防水措施及地下室鋪平工程     6,781    6,781 發票、計算單據及照片各2張、證人丙○○(卷二425、卷三9-15)  2 冰點一對一氣冷式箱型機工程   194,752   92,850 請款單、發票各1張、照片5張及證人蔡新倫(卷二429、381-383、卷一87-89、卷三29-33)  3 地下室整修管線燈具更新    99,375   36,938 估價單2張及照片5張(卷一第147頁、卷二431)  4 高壓電檢測維護送電    68,000   68,000 發票2張、照片6張及證人己○○(卷○000 -000頁、卷○000 -000 、375-377 、卷三60-66頁  5 餐廳A區櫃子玻璃切割安裝、餐廳玻璃破損維修    12,843   12,843 收據及照片各1張及證人廖文相(卷二437、卷三67-70)  6 木工裝潢 1,513,400  198,349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丁○○(卷二413 、441、卷三16-22)  7 室內裝潢    74,270   74,270 估價單1張、照片2張及證人楊舜欽(卷二443、卷三24-28) 合計  1,969,421  490,031  



